N\
N\

A

i

:Z%— 5

.

>

T‘

N\

(

#

TR 2RI A
I14# & % % 3 % 22465
CORBFRECREFREY
2 A

#k % 227 OOFOOOR005 (§ 220
OO0O0000)

PR L TRk SR BT B b | (1145 &
§ 83 % 15885 « % 1589%5L) » AfainA ¥ 1 Fg? %"J*i—f‘ A (R

=
o

4
T\
-

4

|

BE W T wsk @

N \
,“/ \\

T\
A

PN A A SN

114# B f§ 3 % 479585 ) » skl § 425 I > 2440

-

PR
1

R S = 5 R DY S E O

o8 R RSl mgsrw,s - k4 E TR
ENGY/ R N -t S 1. ?gfi’fg—‘j_ | -2 gﬁ,&r
Feip * W ¥ ARR F P2 o A FE IR E F4510F % 398 -
F4521% ~ %401 iR 2 1 %438 %3302 F P = o

NS A %ﬁﬁ*&%%i’d%%&izé%
PRI F R REELRTAELF AL R
[ R P 7“3?%%%1’Ni€
’Tﬁ}i » %3035 F Tax ~ F30TiE A BTG P2
TGy U BT AWERZ AL R B -
GRENIE-B =S £ SEYENNIEIE S x._’tL«z 2 EI

%
é%}"J—i}‘%]‘%’ .=7§T—I‘rlz/‘7 B FF G — B X
B &

%

. Tml ?\Sj oo
Y —E

(w,

‘Eﬂ‘\

=3

|

1<

/m

]

;%.\\

(@]
=)

T
f‘m

v
w®
‘*‘?’ﬁ‘

_"'

FR92& B 52 $ 1635243 0 24 ) o @ ¥
i Gdgeryra R ARk o L PR TR
SRR LR .S USRS T RS+ L0

%— 7



(=)

(

¥yt

PEBRELERREFL - EL
ﬁ@za\ﬁg‘ja7$\‘) F"E‘i
- [298# B 5 b 3 ¥ 68998 2|4

c‘“\1L m\t ‘c&*
\+-
0
7
T,.ﬁ!
]

- ) A e £ F L M 78 T 5 5L000000000058 00

000000008LSIM+ = @ 4 » RETHE B A FEL2 | * 10 ¥
;t:f L - &‘;/].%.T\ Mo ~ A% kRS O
IEHT O Fla RE X RS FS L HMP 0 8 TR
% 300E %178 o B~ % 33908 % 178 2 FT 43804 B -!z%
(e o> THEBE) KL BETE S RE
BEE 4R ¥ F %329873%543%13#%3&??’%’ T"?g\ﬂll
4#10° 3p R RL P 2R II4ER 4 ”*‘%?4
279%. 5 $32m AGH AT 0 FZFAFTT TN F
fen & & %“fii_%a ﬁ’,ﬁu‘wio
M ﬁ?’&ﬂ‘;&- SEABREFCREFRET FRE TR
SRR ??PPWE*USIM* d A RY o RPITHERT
AR Y U T A g S RS iffﬁ A g H ZEHE > F| M
HREEPT D LMY o @ o )e FT et i 4B~ p4 B bR
(g‘i-{ir"‘ﬁfi-— “4) ’T%Hra*ﬂ\h%"i'/ﬁ? ) i i
A 3 114#107 13p B~ 0 3 A2 ﬁiﬂit (A)

-_—

S LAk JL#J%‘i TG T HR
T_o

?,gﬁgAﬁﬁﬁﬁlw
=z g,{SINH— A s AR

FaEy 1R Loy

bi\}'l b= B @ FRP fﬁ’f@?}’ﬁ“ %*"' A B
L (HE) BRFHL CRBTAZLLE S E

M§¢u@%ii oY A BTG SR L

ZE s FH IR TR WP > Tkl W AR F

SRR £ IR G G L R P

WU B RANEFRE $4027% ~ %3030 % TA% ~ %3076 o

+w~ =

NN\
A

\\a@



¢ % % @®W 114 & 12 % 10 p
FA R 3 7 Kk

Eagl

#4
#

MR AR ERAER o

hed PRAD AR e B EB20p R e ARBE D PRI R S TR
Aot BRI S Aok gt b oRIRd o Bt E IR EGR (220 P
Row A RIEd 3 GO REEFEAZ AL A) T2 p

> T 7 ANE B e
LE G S E N N

v & EN ) 114 = 12 ’ 11 2
(- @ AR EHFH S 2]

%%@ﬁ%ﬁﬁﬁ%ﬁﬁﬁﬁ ﬁ%%% A &
114 & o &3 % 15885
114 B o F3 % 15895

A 2+ A Ar
RIS SN+ LR SR E RS E = i) RS
20 R B R R RAR T TR A Ao
PREEF

- CMHAR T IFAKR-BE A Z WP RS B AR > T o Fes
@4%+Mﬁrﬂtfﬁm AWEF B A Ry %M’ﬁ%
EFH AL 2 E'“’iéc:‘é’*v?%@illl?)ﬁ9gl6ﬂ+ﬂif:ﬂf
i%zﬁl‘r’ &ﬁ— WHRRE CHF SR ARG 2 ( %Lr
AR R)PF s BH e SE R LY P2 TR R
5.00000000005( 7@‘£AF’B 5.) ~ 00000000005 ™ 5T FBF
BEOSINF R4 REFHLEETF2FHERSE > 72 %
F2% A R AT T ,¢%l§]:%? BT L3782 oo

o fiFiTH B M A E BT HIBACBMELLE > TR R IAB S P
2R GEATT 0 RONIEEIBM 2 PR L > (- )WII3ETY B

b
i
mj



A2 > M A AELINE e g EH T U TR 2 0 X
W113E 9P 4P 112435 MAP S R 5% pE K > &
HE g LBRE T 0 R %ﬁﬁﬁ’l‘ﬁ*m;ﬁ—’ e p 11RFE3F >

plud

it % OOFOOROK000% " & § ¥ - &E, - 2
FrA R (TR ) 1008 &5 irac B B kjodi g B
+ (-: )4’/\113-&7’; Fé,&ii,: ’ % # rg“ﬁ’f!l;}é#}ti’(g){‘f E N

N

Tl

7~

NS

b

7 b& > K MLINE® kB F EAET LR T
T 113#107 4p B BB R L4 F

‘)\4
\

mw

N\

by

o LR RAS FIEAEE AR P 20520
#ooad ¢ 3 OOFOOROE0005 » 2 #1005
B Mg i Rjein2 seded £ o fRF]jg 4 4F ~ R
¥
*

X
\

N

3

]

eﬂ%ﬂ‘i

22
£

NS

I

ﬂ ﬁ;ﬁ@m ‘ﬁrﬁ LE“’
SREEFD ANV RGERL XA R A4S Fd £
ﬂwﬂﬁﬁk YA AR e
FEPR T AT IR E
%ﬂt AR B R G B MERELE A s ek
PR R D AN PREEA o 0 FI G AT
> VIR

(=)FFF A U~ A A F2AAFH R BIEH LA FAR
I & Lo ,ﬁg'— ) #%3 ;&424z§§;gp$}jh§;%%?i, I3 7 iz
Bz e BB AR R il BT - 34
BE~ABPEUEBMARAHE LIPSV £

()% P2 R F T > FEPFARNT, > - A T 7 I
YRR PR AL EERFR D RER R

bELEIE AR o ARE F ApaE o e B R B e B A
Wﬂ%’”%ﬁlﬁﬁé’T% EHREEEEN ¢ R
A RBREMEE HLLIEF AT RS2 £
ﬁﬁﬁHW%ﬂ%%%LA’?ﬁgﬁﬂﬁﬁéﬁﬁﬁﬁf
B2 1 E-F o BRFAHELAMIAEY K2+ EME

F A RIFHBBZEY AEXPEEFS ¢%MPN’$4



A W e i M2 2 AP « LA EP
AL AR LT o

S PARA TR o R A $306E 19 B B % 3390F % 138 2
Feszedi oA B bk o * L2 2 - FERPFIH2MEA 7
BFERT > REFALL L h- 7 pﬁm Bxg o R
I L e ’?‘fg—fi&ﬂq;‘é?ﬁ‘%wﬁa T AL A
NH B PER A SEHERMAE u&»];‘% % 300 % 278
T FEPRE R EZ -

=~ R F A0 F 19 B i b i -

E o EN ® 114 ¥ 9 !

(e = a0 kA7 ]
ERETHIRBEFREBTARFE
114# & @ F % 2987350
114# B 8 3 % 2987455
114# & @ F 54774755
FH% 7 38Kk (Am00&070p 2)
1LO0O® OO®FOOE0005.19+#
B4 ¢ 3 O0O%OOR0005.84# 25
(B EaRngr F 47 5 7 orfgd
? )
B X £ & 25 5u— Syl £ 20000000005
EERRL A HLEEE
W moefs ~ 49% (A ®00E07 00p 2 )
100 OO®OOR0005.84 2.5
(BN FRFE F 4 ¢ L 3 T g
;{%c‘iﬂ— er-&.g.,gv\hL,—ﬁ}Ia:‘)
R % E L2 - Sag 0 200000000050

A

i

i

-]



EERRE A PRFEF (FREF)

A 2 FEM 7 57K (RARE00&0*00p £ )
#xF 2 O0FOOR00% 055 (
% 200000000)

B EE ﬁOO%OOﬁOOQm%
B & £ & 2Fu— Syl £ 20000000005
7 Ok (%@WO&OEOOBi)
#x B OO0FO0O0R005L (3
20O0000000)

RN A A ,&%i -ZOOOOOOOOO%&

I

AR fe

;J?ﬁ’-‘- -jj- r—]F'F / J‘ ’ }%‘é_‘qﬂ_lé‘ ﬁ“?} ‘é—‘- )@ﬁﬂi/\—& ’ “ 2
s ¥R E G ﬁ'%ﬁzﬁaﬁ%T

N

PYREF

T M B F EETARIISEE? T2 A T 4
»a%&t?&ﬁ%;u.rﬁﬁﬁJ~‘rwiJ~ Tt 2
TP | 3 B A2 Ay s UFEIENL B
23 EHE S A SR F R es (TSR
FHER) o d R M2 REEARFEHE B EAL R
PELE R R T2 224 P& Fic 8 Sl
BAERIFHEBEYFTI L AT BT OTMM
xR o m2RE TGRS KRR TE K
RPRTEE L FANEFBERFT TR 10F, 2859
OO%OOR mwwﬁ DIT 5 # I AT e p L 15 P 5L 2 Ji
o RSB A RIFEE B R Y Hoarpr B2 S LR
o A%%(ﬁiiﬁﬁaﬁ%ﬁ%%)@ﬁﬁﬁ%@i?’?w
s GAMERZ TR > B AR AR RS FRYIE S EP
AP RAI AP LR PRERPREHS X
%ﬁ%@?%v"*ﬁ—kui;ﬁ$%§**(‘fk)zm04600m7‘*%

%%’i$%w7“ﬁwﬁﬁi TR HY PR 2
d%?/‘%’wﬂ?l{“%{‘?’ﬁA BieH 2 AT R EME Y PR
B LM FF o § AR BT T2 S R R

w®
St
mi



I

0002 2,500~2 18 » FruzHE- 5 RFELFELTH
EEPFEHSINF R E 2 o MBS B F P
BRESHR TG 2. & KT je b PR S A RFHE B
o B IPSv 1 By 2 F ORI A - 5 L2 M2
By L2227 oz T3 f:"f’ﬁ?LJ §i4]‘ﬁ ﬁ”j"’%'r ?Fa“:f;’ip:(
ARLALE CBRF A FAPREIFUIAE
FoPzfcdh R EETHAES 2205 E W
A FFETAHT AFEEE o
H- Ak €4 F2 0 ¥k BT - A
R iR R ML o deE R e Y
B fe A AT PREH T LMEE 2 SR > P aH M 2 ’f'Lr‘?'
B R E M ELSIMNF ik s L 5 Z A RT Eéiﬁ
T2 TR L P ESINE T L F s B2 1 B s@
4?«’uéwﬁﬁ&&@%,v¢ﬁﬁgAﬁ
MHEFAT A EF P AR ZFRT o A Fe /\ZG‘
BpA B 2 A AR R R 0 AW A - (=) SMElvror 2 B
FompAag@f ey Ao yiEd 2 %M 5200000000
ATV ER P LA EER o AF AT 27K
AR R AR S RLE AT AR
LHERAFHERER AR E AR AR EL B
£
a

\-1..
W

w«

i#

|

—\ .
NS
S tﬁ3 ”‘Q;\‘i =g
% % T

y

f’d"

.
>.

e ACTIFEIB A2 P RIE  AigA -

0—)%%Ji&fﬁ1%; ’r%ﬁw,$ (=) %%133
Srom 2 AR d A KRB BRPTE S R A - (-) S
3357 2 PER o 0t F'“ i AR I o s
0—)%%&3wwﬁiﬁix~-@mﬁw»ﬁﬁaz

- () %EBIE3TT 2T A F LR WERIL 4
BAFR-

Fiapfriz 2 - Ak ¢ 4 B2 0 ¥ 5% 0 BV vk - AT
R FEY AR REMER Y e AR R B R
B AT PRER T EM R LR S I ?pi Bep o oo
PREE TP ESINF i A AT R

CASS



V.

FLSIM+ i 5 378 Bopi2. 1 B > ik 7
TlgEd b gk o TR R E AR 23
e AT ZERT s A Ees e ke
H# %o AN E - (- ) %543 84T
R B AL B ARG AP (TSR L)
“'5"’*% T 3= M 520000000000 ~ 0000000000 ~ 000000000052
«j—l’-35E » WA Pl P 2 FEERF o A3 T A I
E\!; 1A PEA0 2 R - BRI P ELD Gy ek o
FHBLAFEARFHEIES A o PARITHEE S
PEIBRERTEMEL 2R A IFHBM 2 P LR
Atk - (- ) %543 8% 2 > o Fﬁﬁvﬁ\-’"‘l * -
(=) %5428 o7 243 A » RHE F 4838 > 30 4
- (=) %% A28 T 2R > N B EHTEMEET T
A - (- ) %y¥A428 2 AT A B G AR
TE o fi- (- ) HRAI8TALRT A EE Lo HF
Eed® s dpn e
%ﬁﬂ%‘wl‘éﬂ B2 R EHEEP LB p e 22975 0 AN
ZAN Y E R EiTE B s - HEEE 2 E R R JER
T %, ;Lgl FEMALE L L3R BLRFERYME D
7 - %ﬁ”iﬁﬁxﬁwﬁﬁﬁﬁ4(ﬁﬁ4%fﬁm%,
BRIRA 0 ¥ F Y ) BiEA 0 WA - (- ) A
FEgams Y ygdt- (-) ’-"L'rr’ﬁiiﬁ&l?’“’%fu’i"."lli
P 5.4002 600~ 2 .M%’ w2 R BN G PR
1,500~z # Aig* (zY#MELEIEP) &3 £ P
PP @i - (- ) “rn PELZSIMF 2 ¢ F s > w14
P5.2,0002 2,500~z B FRME > ¥y E - 52
R pEs BPEL2 SINF F3 d\%%%ﬁ’x%@%“ﬁ#ﬁf‘
2 JatT o Mt N A - (- ) T FPELIR B A R
HEBESA o2 RAFREE T 2 mEp TE ”I{E‘%%‘
'ﬂ;%'oﬁ@j\,,_; HEB S E BT d - (- ) %172 P8
PR = (=) T S EHAe A - (=) A

4

$N\R



J=4

Bl EFE AR A - () TR L
SrEmMS R i - (-) T2 PR T
) BT 2 AT A BBER G AR E Y 0 2
T2 TR At R - (=) for 2030

~

Todpin B E R R B E TIHTAR 0 AR F D T T
P2 B AMRIFAEB AR o vt N U
BLo @5 AF  CER BRI E R TR KRE 2 % o PN A
—(—)wwzﬁﬁAﬁﬁé%’ﬁéﬁﬂaﬁiP%o
TR M REARFHEBIEERFAR SR B
wﬁ’t¢:4u1#kﬁﬁﬁﬁﬁ\ﬁ% g F -
BRBZ PRI 114820 F 2 3 Lfﬁr’* : w;m;

rfy]‘éiﬁlx,lﬁ,‘#l’?’}

ISR A £ S A ok i R A
o MFFOREREY cdoE - (Z) TR AT LT
VENAFEI A RAARTTHEESE oA RTH RS
RPEI R~ 2 Anrgd - (2) #7727 335504
- () rm AT A REZRPEE A RdpT L H Y
- (Z) T2 FABERERIF2Z ARITHREBRG L
BELGRBEFEIEFE- () AL RFTEHL 2 4K
%@””vﬁﬁﬁg&’fﬁiﬁﬁﬁﬁiﬁiﬁﬁﬁéﬁ

P RN AFED IR LA ARFHERS A Y
wﬁ*ﬂw SRETEE > @ RSAF S ER P R iTd e BariF 2k
BE Lo A - (Z) MR LRT A EL S5 WE A

a5 EFF

FRG P pdn B g g 7| ?g,“&ffx TEWA 32\%_6?},}3:?,‘:1—5‘5
BHANFER A G e K ERLRANTERAREE
o FEALY 2R E LR E > 114867 3P 1
ApF40azF > 2 4 ¢ B OO S\:OO 000%&8%@~5% iz
e AR o i S b A ¥ 7 LTS A -
(- ) 43 4 2 hyem ey %%\.z—<:>¢%Az“

AR



FrEzEp oM Er 28225 (RPRHPE R
A G| R IR A T A yed ) £ o
- REREBRFRAFECBWE -BREEF R ¥ ED
Flesd s Fid if'f?} SR L SNFES SRR SRR AR S B
ﬁ‘mﬁi‘¢ﬁ¢~£ﬁ% i&ﬁ\mﬂi g%*
giﬂﬂﬁﬁgk qiﬁA«§£§@ﬂﬁ&gAAJ
B2 Ry
Ek A DA 3
- EHRFEEFEET
% I Fat
1 At $ P aER 2 (DRRgd 2§ 28e 3 #
LR T A fcBEL P RETs 0 HTE

LEGRAM# 2 pr v 152,000 2
2,500 % 2 4 4 & < {5 p°
BRI 2 E - 5L

E@@%*%ﬁﬁﬁi

2

I %?Im'%iiﬂﬁﬁ%é ) Eﬁ%ﬁ
¥4 SR N L
-+ L 2
7 “ﬁ@faﬁﬁﬁ%%zf%’
% % & P HUAR
P} T A AH NG
%?ﬁi S T

R 2 MR NI

() KF EHRL M2 HBIEF
@i#%ﬁkﬁiﬁgaﬂ
ik L LT s BEE

> %, 'I“EI_ E&JF " :%t{"ﬁza




(\ER)

oL LG g P
v g g Ao ATE

LEGRAM#% s p 4 4
AR (el Lo
BAn Rl iTEr~ &+
(DAL RD BT 2
LR L
B2 SFpZ EF o

2 WREBZ R ERE (DREpLf 8138

¥

F
hY 2 Bz B RAFEMEEE AL S
fo 2 it ﬁ&F’ﬂngb,_.‘qj,u Yoz £ 4% P

Bpses AErH R B
ﬂﬁ@MML%ﬁm’iu
Rorg 2 mBg g e fex
WA FREEN LM N
SR GRG 2 F ~ AR L F A
iﬁ#}%fr?‘adﬁéﬁiﬁ

(D Kk *%iTHh @SR @
ﬁiTHHRW%@%ZJ52

‘???‘ ;‘}FlTPE-AFﬁ,ﬁ JK
N
7 + = > 5 -
¥~ f ;\’\fﬁ_q.&&v%‘g:_*
ko f Ay
7o ‘fﬁ.@;&’ﬁ P A 7 o
7‘)1;%':7?, 7 /3)3'—*{1%%9,_%.;
TEARF R REG

(3)z P A2 2 & 2 TELEGRAM
AT ER R AT A
&, ~ a4 % % 2 TELEGR

+—7

b



(\ER)

MFEFE & b B B*a L

*J

Z2_ MR BE BT A K T H

LINEFE 4 T 5§ meme |
B

P
5 F i 5 s P ORSINE 2 A
S BME TR -

EME A EE114E67 30
poY oy L 48 520000000000
B FM BRI R
B FHRERY > FALE
SR Rl I S
# oo T @ 1,000 7~ 3F 2
7 -

FEP AL F BT ER »
W2 AL e & ot 0 B4R Ak
4% k- L4000~ 2
RO TR R AR U
ol v is > A § EBE
R S L

SRR

0000 & = 45 ™ 52
OB ELE

&
F

¢ 74000
0000000 ~ 0000000000 ~

000000

1IN B S =

LERLEFE

T A NEPRLEZE

i

>~

O

\:E. I;‘j’}

LI A S S N o=

4’4%
X i

ey

FAELA113&8T7 18

, uct Z’,B‘; ~} ,%—i‘ ‘1?‘-_—-

/‘,%/\ﬁp__]_rﬁz@.ﬁic;;?f"\%-\
TEMH Y P M IEH+ 3
¥ £

» A2 F

%

+=&




(\ER)

EAMEFAMRAE]L 200~ 28
A E4 A > I3 EYY B
2R EPERT o R F R
AR B L
ARRRPAR T [ < A S )

=7 5"
PR+ 218 ERLR

ik LR g F AR
£1,2002% A E45 4 5% F

B [ A BUE B E Y EM L BUE 1138 B2
1;%_1‘ CEA PG REREE o SR F PR R
B R (MR REenEE T34 3%
r‘%.‘-’*?@%J ) 2 E GhE 2 Tawer g ) B30
oz (g " 2 THEEWRR SR JeB0
#5 ) 2LINESt2 e 0~ ~ THEMAFTHT , >
A BB 130~ ~ Te 4 2@ T3+ % | &
B50A s Tw b 2P F T

feB1207% 2 S > e S F D
gﬂﬂ,J,%r\gﬁgﬁr—g;\g—%E&f‘
FEAERZL MK DR

FRIHEAL R PR E R

LA N Gl e B H‘éizﬁ T
ML M2 BB E B

FEF -
T ARG EPEA B (TS

BRI 0 EY FHyEY )
FOEPER s o BL o A L
7,500 ~ 2 * % - » Telegram
Al e e B RXE AKX 2 A
£ 5 ##& 5 0000000000 ~ 00
00000000 ~ 0000000000 = F* 5L

b

+

I
m




(\ER)

2R T OB-E0IE o~ AR A
T F T 24T 2 A AR

BTl R TR
Ao B 2 POk g

AEFEF o

P > 4, R > =2
"?_—L- ‘3’% A w0 '%"*"‘ P_f;l:_ ’/:\ g‘f‘a@
v 1;}% o p J&:{Kég
Fo ¥ F iF s E MR
R &rE S8 A RE IR

SRR
#E.

4
T

% f5 i 37 2§

& B Ik

RIS T
ﬂiﬁw\mﬁgg
PR R SEHR G B R
R4 E B K F.ﬁ ]
R N

F S T

> 3

pﬁ_ﬂgﬁii} A ﬁfypﬁgﬂ\
FREHh2 AR -

10

4 >
A

= &

IE S P\ I,FI

33
B

F

e'

vo2 «‘fﬁ ¥
hEaR: P S
A=
i
& F

,,»,

L

> EE-/?%#J» P #ﬁ
ESESE 0 A

N

AN A B
%@?%i@ﬁﬁ

11

LI
ol SN\ Jz%ﬂéﬁ%
K raﬁj;;;@%:ﬁ'.ﬁa:’rﬁ?
o~ BT A F

5t

HEP LA BAr A A%
B BT 52 iE AR o

>'s

$+ma




(\ER)

12

4 R AHREE

L;}F UL N &
FE R i HhEE B R
ik o~ ¢ HCICRY
% b MR 2 I &
SR & E

N

WL TR A

B BT oh EAE

FCF F it M
.gﬁﬁ;‘z{, \;}zri&]‘a:] r~
?#‘78}’1” 3 &
”]{?‘ 1?’]'{:}7%& I

B BT oh EAR -

13 [ 3 Banmulemam FRs0r%58
P2 dp it~ o F s E BT AR -
SR F s b
S dkE P LT R
>N P A ok
14 F3FA 3 F2EFGREPEFAGELE AR FH

15

2P AE R E
4 —L%['}Zjﬁh ~ P\J}/{%"I'Sé‘
FoFF EHREA B R
G4 F R

LR

B BT sh EAR -

LRI = A

FCR R TR B M
Ao S s 4 2
PR &

TR SRR
FEENFT 2 5 HRE
(il
16 [ 3% A JF B R P LA il A Rs
P2 dpit s PN E R BSR4

%+zRA




(\ER)

AR Y

12)

17 B A Mg 2 ®aamp LA mf 2l * %54
Po2dp it s PO E R BSR4
e BN TS EE

18 Rt F g E P LR F gl » R H

Pz dpt o~ PopT R E R RIS AL
FCF R IEARE B A
19 RFAMRLETTGRED LFAHRLED A RIFL
Pz dpt o~ PopT R E R BT sRL EAE
FCF R IEARE B A

& d £

20 R F AR R E G REP L7 A SRR Y AR IEAL
P2 dnit s posTIn E R BTS2 B AT o
b N ELEE

21 R E A RPN E RS LA ) Il A R
P2 dnit s posTInE R BTS2 B AT o
FTEF R RS

22 A MG T E G EP LA LT Ak
AR PR A LR L R R A
i N ELEE

23 R FA R EREP LA Gl A RER

¢ 2 4

o N FT It E

f BTS2 A

%

+XR




(\ER)

PR %
A o S U
5]

FENCE IR

E ,qét_;_é‘

24

24 95 A SRR
61%#
hEa: 5%,
R Eri

Ecab 22
o E

> /2 R = 3 S 27 ,
HP L R A R REEE AR ITHE

TN FTINE R BTS2 i AR
EEE

25 |2 3F A Bk R E P LA S kS REH
ﬂiﬁ”\ﬁﬁ%%%@ﬁ%i@ﬁ°
b N ELEE
LAk E S kR
]

26 | F A PRGN E M 2R A G A KT
Pz dp it s N oFTIR KB R B AT -
S RIS =S R

27 |3 A FIH R B P 23 4 Rl ¥kl & R3F %

ﬂiﬁw
hEall %
ok

C PR E B BTS2 AT
B R

28

Lpg ko

# #3716

NS
1 < Ff oo

EREN RV AECA RS " SEh I S8 R A S |
O R B Ll ~ £ & 7 5.SIM
ZhT G~ 2 T WPEIFHF

dadosthrd s LR KT R
TERREE RFR RS2
P E R R

~ fRA0R

#ttR




(\ER)

P&d ~dck P &R
)14.

29 Ptd - (- ) “TaHEP KL E F R A
FEFELZ FH T REM | (- ) #7722 A T & -
BLEE  ELY B (- ) T L 0 B
LA R R FPoue ier A R3v i BB - ik

ARITH BB SR BT T
HEFARE L~ FFED R
,ﬁ\%ﬁﬂ~%+?~mﬁ
TN thvey s sRRE S Xk
BMAE -~ RI¥RZET

30 MEFPHREB L L R PHRE T2

Las iR FPWFEEIFGFTLGEL R
FEBIFZARITHEES
Boo@»d 82 S+ 5l
E e pE o BRI S 8oL
FAIRGPD PB4+ > T
PR ARITHEER SR G
LB AR 2 TR e
R EEF o

31 P2 FpdEs Hlﬁgﬁéﬁﬁﬁﬁﬂwﬁﬂa
EGRAM %2 LINE: Jr’* S E N LB AT AR ¥
BRE LT éﬂwaggwwﬁ%— (=) %7
Bl - AL F fQ?i%%A’iﬁﬁ%?%Lﬁ
R SELEEE RIS S R

R E B TR EIT
S*2ZER o
32 WMEM2 REIPWLHBEIRLIM? REF FLHEE P

. bt

g@i%ﬁﬁ%%%@~ﬁﬁ
% ﬁ}/\ %ﬁLINE*’E %;u \z:\.‘»\‘zf!.—» 15%

7

%+ N\E




(\ER)

FEMIE AL R R 2
B bR E B B
QirEHRFoO x| F27F
A RIFEHERE SR I
5 o
33 WA T EBERLIBEPIRETERF AL A
Pz HHeSRE SRPEFL - eReE AR
22EF o
34 [#A e EATELEGRARE P # A Mife B w4 2L 5 FL ik
Misfi T8 & 8 BI%aL |27 2 L5 BEF 2 < 4 5000
O S - A ) 0000000%5‘&?1144%4’9 19p %
Afmdp Ry sz E-RrlBRE S RERPBEEGE
B 114250 19p F § (4 MBS B PSS+ # i
fet H B ST i BN RS N
G oAk BT 14850 1
9p 1z & - 5% 3000000000
0 ~ 00000000005 ™ 52 28 A
o8 fs » F{iEH ’-"L'r)a 2 4Ltk
B2 LR e o B
%ﬁ%d%ﬁii?°
35 A FHE M REPARLF PRI AL R
m@rwﬂw 3 At @Y 2 S
EEMELY AL ot IR A E A
oAt T A AR kAt L EF
H4
36 P2 F A B REP AL F A AL R
Afadr T2 HLFEF|L T T LHLFTEE - Hip
ﬁlGBiﬁ%ﬁ&ﬂﬁ;? Clra P w165 T 4 2
L% N I %}»Efﬁ?ﬁﬁl%’*”*ﬁli AR EEN L

% 2 165@#;?5 R

F+HLR




(\ER)

”LI‘KTT %\ >
y X2
s B AL
(- )7&3“ BEFH -
Pkt § 2R EA - (- ) %512 3975 > P22 %300
F1EHE ~ 5339 5178 2 Fetir B B o 2§ £
M- F s REART A WIS S RESRE P i £
I8 R s A SRR TS (e S S S N
%1i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i

E
S+
4
—‘—
§
e
W
2
=4
3
T
\-‘-
N
>4
poas}
:ﬁ

ETINS

Boreb 750 S ety o iR 305 B 2H LR
;)E‘ﬁfi-,fl“l

IO S BN
POk s et - (- ) HBAT 695 - e %30

]/':I-L/IJEEIJ.F)\\%{,339]/I;L/IIE‘ %TE'% T # B"E%“'Eﬁ% %EE'J' M

v

el 75 0 ReEEPERERT LB 5 BiGRE

I . WS SN S DIRR IS e s Ea T
oo H e ?*s':iiﬁ&m%{ifgf;;% e BB Y o fdiiE
el SRS RS LUl R R U

2R FaEd A o
(= )fjﬁlaﬁki?ﬁwgﬁzn\ :

Dr Pk F 2 7 gt d - (=) Sl (o
ﬁ’\'g)‘ T:‘Af‘rﬂ ) ’T' aj/"ll//é’\za ‘B‘%ZGHEP;’FFJ“*VIJ‘%B” £

%
-r‘ 24

BB Sgre B s s A $ 33902 A% 19T % 242
34HJ#FZ THBM L - AR A2 51955158
oz - s R B kR Jj*wﬁz\ (=) %523 1147
L0 3kEAE 3391245178 5252 =2 AU E R

B B b R A)E B 1008 ¥ 1 (5 2 — Ak

> WYt

20 AR R BERA - (2 ) RE4 (THA Y AR
(5 ) A 0 TRpE e B B % 30 % 198

24 ;
w-FAL
2 P9 e B 4 4

B~ A2 5 3390F 2. 4% 158 % 2402 = A 1w

7 _, N

—igs



(TIX b F el AT BAMAZF2 0 > 23

P PiTE P s B AEF190E R 1 SR -
EEE R A - (- ) %HEB5HI 1S o R
;‘z*:“‘339ﬁ,'£14§2“liﬁ'éﬁ2ﬁﬁ”ii4,"1i~ 2“’? B\P’J‘?E

?f%i$%9>rﬁ’ér%%$ﬁ

= F 2 e F T BB B ST o

m)ﬁ‘%‘uzﬁﬁti i AL WA

VPR 2 D R A - (=) %%1323-8-9
e o0 BB E 52160 ~ F210F2 TR G F
2~ AE % 3391E 2 4% 17 %2402 = A U F X RiTE
Bepd s B ANE F10E R 1B S B2 — s 3 B b
pido- (=) ®BALTHL 0 35 :
20002 g g2 3 ~ 72 %
SANE A PR AR
2 - ARG ZEF AL BT P AIIER A3 2

A £ 32500 f‘uir’%%ﬁ FHCE B4k o 3N 24
BFXE2LMAEFL REARBEF T LBAG

BT 0 A ¥ sHm % o
2~$4 At M2 R AR %»%ﬁﬁﬁﬂﬁﬁfﬁf
prﬁ%“iﬁpﬁ%’%%ﬂ#kﬁf°
S\Xwﬁ;fzm M- FEfE Y RERE L S EYSRE P

Fimxj/$5ﬁ$%iJTUﬁﬁ— @:)%%Ji3~8\
QIR > - E2Z e EIFH BT Ak - (Z)
BAZTIRE > K- £ 2. B FRiT A0 B4 B it

Y

W AT 2 FFE AT PR Bﬁ;::
1~ A2 F f 2 m2 Borleaedi - (- ) #2115

Mtk - (Z ) 1o 2294 £ ITH E’*?ﬁ%a’?—!)“%%

f=t+—R



Y

"

B 75 3R j—ﬂ L A «“J o

it B § e
543 11#757 8«}\ v & 2T H
N

e

E"Eﬂ‘ B & drt; :{\
P~ P4 B RO
‘:L"’J Ao ]2} —‘g]J o

(- ) %5113l

—_—

MR LS r"ﬁ%\»:
AR FiRiEsR S AT
E*’_i* ‘/‘)'1‘1{ °7f'}tﬁ4/\i%i\?
%*4[‘17/;;'11{53’ ?

SEEE

t'

2 03
2 AT «&rié"ﬂg\}—

P ik e 0E R 378 AL E3f peH

> 2
B

t\m

7z
Az ko SEEh a0 B
XFAEXZMAFT 2RI AES
frfd > A2 F P2 2 RITA ,;373—7;
(i)”*ﬁzrdﬁ:%ié
vtk - (= ) %%43 11977 2
"’"Jig’%;/:;é 20108 % 178 A= 237 o

/

IHJ

pa

+ 9

w R F

A

3

sy 3
K]‘ Z* -

(- )MHF RIS -3 216538 % & &rdp b 21 4

w BN

(- )

ﬁzUE)'z E'_J]J,

~A0#Tm 2 0 G
%Wﬁ;%iﬁiiﬁi M2 BER A T* 2 3 5 2 B /i%“v:“ja ¥
W%b%d%48@’1ﬁz,

$4i%%‘ﬁﬁ%£i$mfﬂ;$&wﬁi
A LA A AT

B o

23

&

TR

DX T & P 14

TAm 2BV E
| T B £IFE P | RS PR | ST | ¢ pep “hje ik i LR RS
55, (F74 %) (") ¢ R A =
1 g2 *EIFH BB R L 938,000~ [++113+ 8% 190000000000 + £ 1136 " 3] i % 30| )= % p7 #1226
(#%4) Pr113&#5* 22 p20pE40~ | (2@ ) 0p PER 1 [EHH3ESL| (F
EA- SRS 4 i L~ 5 339PE (s 2 £ 2 M
T a g, 25 friwmaad EE LA S g s 27 )
w4 AL AE G 2 FT e 2w 8l %3397 2.4
AHHRFTITORT E ) P (%198 52402
Mo R 2 L) iR
K FEFE TR Jo 3F g B B
0 RALT AR 4 ~ 24 B
s 4 H 2 - i 199§ 1
PR (s B2 - R
g (5 L
2 fs)
2 Regm A&k B m SR (9000005 [113287 20 =) & % 339 15260

#=t=%R



(\ER)

(¥%4) Pr113#6* 21p 2 p9pE34 s 3 2 4% 138 % 2| (F 4
FEPRER O AL IR Nl 32 = A |EE R
T g 45 ~ %l & R = ENEPNE P
Bt MR E 2 ARG 2T B0 4K ER
Fed £h ) 2k Ere 24 B aliE % 190F
St A E A ¥ 15 B 2
AERRRRE T - mieg (%
A% E rwpti' F % 2 Mo
AR e EE R %)
Evei
3 [kLix kiEdar B | f 400,000~ 113 & 87 20 12 %339 &
(&2) P37 Tp 27 p19pE104 3+ 2. 4% 138 52| (F 4
EACE -SRIV 4 N ¥ B2 = A |z g
TV H R, 2 tRE ERR A 1 NP S LK)
AT A EAL T Y AT 2 P40 4~ RS
s f1APP4R 3 ¥ 3% 11 5% Bl ¥ 196
BE O ORBRT A ¥ 13818 2
P a2 H oA - kg (F
5 i W E M2
%)
4 |5EE X A XA @S R |,500,000~ pPr113&97 26[0000000000 [ A e 11397 117];% % 339152 4% 138 % 2[2&6"
(#4) Pr113&#82 27 pl8pE43~ 3| (o8~ B+ 6P G2 Z A B RiEE
EREN-ERNE A IR SR AT LA e
THF R, 2R ERE R 1956 % 197 5 f 2 - 4k
AT A EH A TG T ﬁ(ivfifs’iﬁi‘ﬁﬁ']“é)
(5 FIAPP4L 3 ¥ & 11 e P w4 0 B b L ) % 3
BFE o ORRT A Sl 2 S b e
KO I AL NG Iy #5339 2 4% 1
N T S22 2 At 2R
IS B N S B P
FliE %196 % 138 18 2
- kg (§£48)
5 ’%/]‘;TT A REa B ® = F (2,000,000~ P113#97% 26 7172 % 339152 4% 138 % 22&97
(#%2) Pr113&T7* 22 pl7pE104 % A2 = A B PiEE
Eal RN - 2. H FEPE R L LSRR Y YA
Taaxim k% ERINLE K- 190% % 198 15 L2 — 4%
i, 2 MRS RT THERT A £
Af'I';ﬁi‘_ZJ‘I'FT’EL#}L %i%m EXEEN
T APPHE (E 4 TV R e
123 RALT <
Fert g g AR
57 o
6 [HutsT cEGEH B @ R (,370,600~ [*113£9°2 26 =% % 339152 4% 138 % 22#6"
(#%4) Pr113#6°* 13p 2 p22pE3T A 3 A2 Z A B iR
BERERT o AL "tz PSS PP Bk df o~ R AR F
T3 )4 2nf TR EAR T 1915 % 138 18 fr 2. - 4%
ER - 2 EE LEE G 2T k3
wALE A EAL B
AR TR
SPRFEEAE
EREE =N
45 3Fm L ARTE o
T ey *&3vH A B R 250,000~ >+ 113 & 9 % 3(0000000000 113# 87 272 %3305 2 4% 158 % 2|2&
(&4) Ps113&70 159 22 PLTREE4S A B[ (S84 B %) 5P N S R M
P30 A 3F 0 R 2. 7 PR Ll A AR
FE =2 | 2 kg ERd R 196 % 198 8 FL 2 — 4k
AT A EAH TEHERT A Ed
> APPIL TV BT e S e
ER IS Ea
A A 2R AR
35 o
8 |Eik#E *x:TH B @ F 910,000~ >+ 113# 97 30]0000000000 11397 1[7]:2 %339@7 4-;7115'3522339
(#42) Pr113#67 14p 20 9125%48/»‘?@ (o8 ) 7p 2= A P
pERE o AL T E 2 3 PR LS E RN /m&w#J/z %
ey~ L 4idl 2 ERINi X sy 1955 % 190 t5 fL 2 — fik
tEOEL e Ak T A TEHERT A Ed
A TR E R R SR F 7Y
iy w2 APPIRF )

#=t=%




(\ER)

v OEAEE o Rk
T AT R
AR o
9 |% kB A xivdg & ® = A [B00, 000~ >+ 113+ 8 280000000000 44 11387 172 %3391 2 4% 158 % 2[2#3"
(#&2) pPr113#87 15p 2 pPL7EEI3 A A | (S8 +) 5P F2Z AL E R
FEPER O A 2. F PR L RS A LA
T 3E7e gk | 2tk gL = 7 PR 19%% % 178 18 fo 2 — ik
eALE A ER T TEwERT A k3
f«'ﬁiiﬁrﬁ,WAPPa‘k Lo S Ry
FEMIESF R Eas
I-‘-:p" LR A A
ERLE e I
10 | A% AxiTdgcf B A (1,000,000~ 113+ 8# 200000000000 11387 1[7];2 %3391 2 4% 158 % 2[2#6"
(®2) pPH113ET» 13p 2= plIpESeA o (S8 %) Rgl 2z A E e je v ic
B AL 2. h FEpER LR A A
TRk g s DL R 196 % 198 18 Fr 2o — 4k
Foo2tkEL e T TEwERT A £
AR T Lo S Ry
iz 2 APPILF ¥ & R
HEX B S A
fas g m 2 i A
3 o
11 8%k ki @ f 1,130,000~ pr113#87 21 772 % 339152 4% 158 % 2[2#6"
(#4) Pr113#62 42 7 pl1pF184 % oz oz AL b E e e iT e
PR AL 2. 2 PR LSS /méa%rﬂflfé
TiEss e | 2 tEEL L% 196 % 138 t5 o2 — 4k
e E AR g TEaRT A E3
d %gf:fk"’i;t]p\‘ﬁ LR SR N
o8 okl E A
7 _t(ﬁ'ﬁtj’ =
B Em R M EIE o

( VRSB A T H 2 16047 % L ddp e 304

R g ELE + 1 1654F % & S 2 1 F [k LT 2T &2 HfE ik E LY B
5 (R4 %) e ¥
1 e %n AEGEHE B R N113&1(1, 760, 000~ 11437 21p ~ 1148 AR F R &5 %2 52166 ~ 521005 2#6°
(#2) R B2 2HEBE LR E49 80 ~ 114840 |fedh (P HB12-[2 FRBEF2 F 2
Pglizs ~ £/ 8 ~ AR B0p AR SR EE|14E B & 3 $4774)2 % 339F 2 4% 138 %2
wEE SRR 2 ME S AT XS SR 5% %2597 ) 2= AR T
CERFTENEE Bl SR SR
AT A T e LR AR O0F % 17F 18 fL 2 — ik
3E o 5
2 [EFs AkiEi BB R 1142 4[700, 000~ 114£47 210 ~ LIA[E 4 F % 6 3 2055 $ 2166 ~ $ 21062232
(% ®|P Y A27PHEBT UGB ER VAR REES i N PSR FE N L/ 2 TR BER S 7
<) Tifaidt | 2 tRELS AL T 4 FREF 2P| (P HEL12-114)% %3392 4% 18 % 2
AL e s AR PR Jedp ~ 114847 210 |2 B0 F %4TT4TE 2 = A 1 F £ e gr
TOEIEE 0 RAET A et 1 4R T3 TRk R |8 $273F) L I R A IR
i@ 2 2509E - 210 0% 5 198 18 L2 - 4k
k4
3 |F & #|AZxrspmS R 21142 2[1, 000,000~  [114&37 12p Hliﬁélmiﬁﬂ?iﬁf?'fﬂéi’“lié F216%% ~ 21055 2#6"
(#2) PR3 EBER - Ui FTHRERARE 14 (#Fonl-llzmeadsrr 3 2
TR~ 2§ 2 theh 37 12p ~ 11484l B F +47747,z+339ﬂ£74aalr€‘a32
wALE A EL D UPLGR T 120 PLABIL TR [BLE %289 307TF ) [ = A b B iR
G LD P APPHR 4R TP M ARG P Y YA
FOEAIEE o R T A EANNE 0% % 198 18 Bz - 4k
45 28-m 2 AR e &
4 |8 #F F (AR HEES R 1142 305,708,232~ 114#37 19p pLag4k "'J;r 2160 ~ %2106 (4=
(B2) [P R22HEBER > LwH FHRERRE 1P SRS S B
Fﬁq&&?J\m&{rﬁp@t?& = % 3390F 2 4% 138 %2
Ii;fﬁ; amm;nuu\ﬁ 2z A E R RE
P TENEE R L Y YA
7,;‘-.:5 4 fff,%f‘fh EAIEIE 9% % 198 15 B2 - ik
7 . EINE SN Al
i ] % 430 W B2 3F A

—+maE



(\ER)

£37E500F ~ 2 % 3
EN
5 [tk # EF|RARiFHEBS A0 114#3(19,050,000~ (114237 24p ¢ 3 CI|® #CICRF =2 % & [7]% % 2166% ~ % 210 6% 6% r2 ¢
(#2) [P 24w 22 35pR > Ui CRYRIMESRE|FPRERREIE SR FREEF T 7
FeEk i~ 23 ~ 35 MRS ERE IR - P AT OR|EF39F24510 52
= 2 MRELe AR T A EA 4237 24F ~114# 4] 5 U2 PR A e = A 1 K eEGE
RS N I SN P15p 114 & 47 21 (S Su12-11 [~ ~ & 412 51
R TRT T OENEF R Po~11425722p ¢ W& B F $ATT4ATI90E % 158 18 o2 - 4t
ik T A KR A AR TR G U P [ELE %323 34TF ) |& sk BT B
bt - FENE R R i b %430 W B2 3F
£3E5009 ~ 2 F e
e
6 % # s|rEFH A B 113£1(14,185 000~ [114#£27 26p ~ 114 71172 % 21658 ~ % 210 4% 6% r2 }
(#2) PP BR22EBEF > UHHE £37124p ~ 1143 2 AR EEFYE )
PR~ R ER G 20k 128p ~114#37 28 = $3390F 2 4% 198 %2
DA S SR - L 14 po~114#471p ~ 1 Gz = A B eGE
FHirt AP 2 RYE S 14247 9p ~114#£4 Bl SN S A IR
FETHEERFTTENE 118p ~114%47 24 Qi % 198 15 L2 - 4k
0 RAF AR EA 2 poo114#5% 200 ~ S S A
GRS 114#52 23p ~ 114 ; Bl %43 0E B B2 3T
E5130p ¥ LT £FFE500F ~ 2 B 75T
Wi P E E’i
5 & 105>
76 & nlrzmpmepoc113£1[11, 353, 439~ 114&2"3pr ENC A L AT "'J/zav216v 52106 (62 v 2
(#2) PR F22EBE > w43 MR TR U (BEF R ARG d 7
‘ffﬂﬁiiﬁ%'fi%[&]"%a‘i? PR rﬂa#-; 4 & B3 5 ATTAT]: % 33915245 155 52
PRI S S 113127 30P =% E 5L% 3833857 ) [k = At K jeiE
FHRIERTVENEF R i TRk 2 1 B SIEY SR
SR A R S G N » Q% % 138 {5 L2 - 4%
15 o EIN S LR = |
] % A3 0E B2 3T
£37E5009 ~ 2 % 3
EN
8 |¥ 1o lrZiescpmafar11321[169, 314~ 114247 1p EHAIEH A LR TR [P 52166 2106 24 2 3
(#2) [727p 2 7 gpr @ > s FRFRPFUNA AP FERFR FRBEF 2 F 7
FTRMLY | 2 tRELe D BEEEENT ~E(ENT R R[22 $339F 24519 52
A B e id $PLUS A BAIERFT R L1148 R F 54T 2 = A b & e iF
TRFTT RG> ®akd SR FAGHEELY |T4THE 53997 ) B kg4l ¥
AlERt e EA R H AT 9% % 198 15 B2 - 4k
£
9 B & % AEIEHE B R 211425800, 000~ 11467 9p AP 4 @ % L F R 52166 -~ 521065237
(#2) |"RLAEBR 9k« HEFRFF A 12 P 2P ErRBREYE )
EEAL Y AP L TR e fedyp ~ AP A HFE CRRE 2 N AE 53390F 245158 %2
i RAPRTE RS APHAFHEFZQI A MARFF LI FRZZ A N E R PEgE
7 0 RART A R E A R L1 (# P %5 A0-114[45 M ~ BB 412 51
FE A E R F R ATTATEL (90 % 138 18 L2 - Sk
ER411F) £
. 17 ~
UG S o 3 r‘%‘«i
(-)E# B 4¢3 O0FOOR005.8H 2.5
¥ I L A
S 14| F 44
5.1 - 0000000000
5.2 2 0000000000
IMEI1 - 000000000000000
IMETZ  000000000000000
- NS
S 14| % #4

—+%78




(\ER)

5l
P EL2
IMET1
IMEI2 -

- 0000000000

0000000000

- 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

£ }

5Ll
VA
IMEIT -
IMEI2 -

- 0000000000

# SIM
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

W

< 4
El e
WA
IMEIT -
IMEI2 -

RN R
Ne W 2 R
BoR ==

R
-

¥

+ {8

el e
P EL2
IMETT -
IMEI2 -

#SIM
#£SIM
& G
AP R

W L

< g
5l
VAR
IMEIT -
IMEI2 -

- 0000000000

# SIM
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

¥ i

£ H

5l
WA
IMET1
IMEI2 -

- 0000000000

0000000000

- 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

¥

+xA

s
I




(\ER)

< i
el - & SIM
P E2 - & SIM
IMETT < 000000000000000
IMEIZ © 000000000000000

¥

< 4
SIM—+ 5.1 - 3LY246T425399

SIM-+ 5.2 : 2LY243T606486
IMEI1 @ A& & %45 IMEI2 © K 3%

3P

10

iﬁﬁF’aﬁi%gn‘—F ¢ 33

86 5%

W L

11

R M

215

31

12

BHRFOPZHEFTEY 92
EOE RS S

225

% 16

13

< g
5 0 & SIM+
IMET * 000000000000000

7 R

14

+ 18

mel o & SIM+
g2 - & SIM+
IMEIT @ A 3% =% 78
IMEIZ @ A 3% =% 78

a7 R

15

< g
SIM-+ 5L © 000000000000000000
IME] @ A& =% 75

2 IR

16

+ 18

SIM -+ 5 : 0000000000000 IMEI
1 :000000000000000 IMEIZ : 000
000000000000

a7 iR

#=t R




(\ER)

17 |+ % 14| M2 g

IMEIT @ % B 4%
IMEI2 © @2 B 4%
18 |=# 14 sz i

IMEI2Z © &7
19 1T 2% 1] m2
920 | T g o] M2 g
21 | 4 £z A x| F##%
22 |[wrd F o A 1A 2B
23 |Eiere 1o | %44
24 X3t e 1o | %4
25 A% o] m7 g
26 |33 2% 15| M2 g
27 |+ % 1136 | % #4
28 |z 28% | % i
29 SIM+ 365 | % F#k
30 |z+°¢H3F lim| % ##&
31 QSIM+ z ¥ 353 1| = #4%
32 s m 12| %#%
33 e 1o | % ##
34 | FEFEE & 2.6 5 | & #+#
35 | F HE 2l 3.642 5| % Lk

;ﬁ;-i‘/\ﬁ




(\ER)

R E A 3.61=5 | F e
37 |2 mx e b 2.232 % | M2
38 |2 mx e b 3.232 % | M2
39 13 Bxtu b 3.66= 5 | M7 R
10 =% 34| & ik
()42 e 3% O0OK000854
¥ 578 i TR A
1 A&t &

EERN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易字第224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裕和


                    籍設高雄市○○區○○○路00號（高雄○○○○○○○○）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緝字第1588號、第1589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4年度簡字第4795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附件一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
二、適用法規範之說明
（一）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法院於審理後，認應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判決之諭知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3項、第452條、第451條之1第4項第3款定有明文。
（二）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又依刑事訴訟法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8條前段、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案件是否已經起訴，應以檢察官起訴繫屬之先後為準，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不得為審判之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避免一罪兩判（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63號判決意旨參考）。而所謂同一案件，係指所訴兩案之被告相同，被訴之犯罪事實亦屬同一者而言；接續犯、吸收犯、結合犯、加重結果犯及刑法修正前之常業犯等實質上一罪，暨想像競合犯、刑法修正前之牽連犯、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者，均屬同一事實（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899號判決意旨參考）。
三、經查：
（一）被告陳裕和前業因涉交付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SIM卡予他人，致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用以對被害人張海永、周小莉、陳怡平、徐雅芝、張淑靜等人施用詐術，因而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從而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詳如附件二所載，下稱前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29873號等提起公訴，並於民國114年10月3日繫屬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4年度金訴字第4279號為審理而未經判決確定，有該案起訴書列印本、法院前案紀錄表等件在卷可查，堪以認定。
（二）被告嗣於本案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訴指其因交付前揭行動電話門號SIM卡予他人使用，致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用以對被害人盧妤娟、朱卉菁等人施用詐術，因而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而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嫌（詳如附件一所載），並據以向本院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於114年10月13日繫屬本院，有本院刑事科收（分）案戳章、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等件在卷可憑，另堪認定。
（三）茲查被告本案所涉犯罪嫌疑事實，其被害人與前案雖不相同，惟因被告所涉交付行動電話門號SIM卡予他人使用之行為僅有1個，如確成立犯罪，應係以1行為觸犯數罪名，而屬裁判上一罪，依上說明，當屬同一案件，而應由繫屬在先之（前案）法院審判之。檢察官未及注意及此，誤向本院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應有未洽。又本院既為繫屬在後之法院，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即應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林軒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蔡靜雯
【附件一：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緝字第1588號
　　　　　　　　　　　　　　　　　 114年度偵緝字第1589號
　　被　　　告　陳裕和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裕和可預見將個人之手機門號提供予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財產犯罪，竟仍基於縱幫助他人犯詐欺取財，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9月16日某時許，在在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某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門市外，將其向台灣大哥大所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A門號)、0000000000號門號(下稱B門號)SIM卡交付予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而容任該人及所屬詐欺集團使用上開門號作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嗣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揭A、B門號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聯絡，(一)於113年7月間起，以通訊軟體LINE向盧妤娟佯稱：可以投資獲利云云，並於113年9月4日11時2分許，以A門號撥打電話給盧妤娟，與其聯繫面交取款事宜，致盧妤娟陷於錯誤，於同日11時許，在臺北市○○區○○路○段000號「麥當勞-信義店」，交付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予詐欺集團指派前來收款之詐欺車手。(二)於113年7月間起，冒用「萬圳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名義，以通訊軟體LINE向朱卉菁佯稱可以投資獲利云云，並於113年10月4日以B門號撥打電話給朱卉菁，與其聯繫面交取款事宜，致朱卉菁陷於錯誤，而於同日20時20分許，在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前，交付100萬元予詐欺集團指派前來收款之詐欺車手。嗣因盧妤娟、朱卉菁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盧妤娟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朱卉菁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陳裕和固坦承有提供上開門號給他人，惟矢口否認有何前揭犯行，辯稱：我有辦給我朋友，因為我沒有錢吃飯，朋友給我幾百元吃飯，我朋友我不知道名字，我沒有想那麼多云云。經查：
(一)告訴人盧妤娟、朱卉菁2人遭詐欺集團詐騙而交付上開款項予車手乙情，業據告訴人2人於警詢時指訴綦詳，並有渠等提供之對話紀錄截圖、通話紀錄截圖、收據、協議書、存款憑證、A、B門號通聯調閱查詢單各1份在卷可稽。
(二)參以申辦門號之程序簡便，若無特殊情形，一般人皆可輕易申辦，被告自承不知朋友姓名，僅因貪圖小利，竟任意提供上門號供該人使用，顯與常情相違。況犯罪集團藉以收集人頭門號，以遂行不法行為，並趁此躲避檢警追緝等情，已廣為大眾傳播媒體披露，被告為具有相當智識之成年人，是其對於提供門號予不熟識之人，可能會被利用作為實行詐欺犯罪之工具一事，理應有所預見，竟仍交付其申設之上開門號予他人，致詐欺集團使用本案門號遂行詐欺取財犯行，被告顯具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又被告已一行為同時交付2門號予詐欺集團使用，致告訴人2人受騙，係一行為觸犯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處。末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而為詐欺取財罪，請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審酌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檢　察　官　甘 若 蘋


【附件二：前案起訴書】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9873號
114年度偵字第29874號
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
　　被　　　告　黃科翰　男　38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19樓
　　　　　　　　　　　　居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之5
　　　　　　　　　　　　（現於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羈押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謝念廷律師

　　被　　　告　陳乃憶　女　4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8樓之5
　　　　　　　　　　　　（現於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附設臺中看守所女子分所羈押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楊曜宇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黃嘉鴻　男　5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高雄市○○區○○路00巷0號（
　　　　　　　　　　　　高雄○○○○○○○○）
　　　　　　　　　　　　現居嘉義縣○○鄉○○村○○○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裕和　男　5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高雄市○○區○○○路00號（高雄○○○○○○○○）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科翰、陳乃憶、黃嘉鴻於民國113年6月前之不詳時間，加入真實姓名年籍不詳之「財神爺」、「財草」、「小支」及「正財小勞勃」等人所屬之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由黃科翰、陳乃憶擔任本案詐欺集團提供人頭門號及偽造投資文件之人，黃科翰負責收購、販售手機門號與本案詐欺集團及製作車手面交時所需之假投資公司相關文件及印章，陳乃憶負責處理會計帳務、提供虛擬貨幣錢包收受犯罪所得及負責刻印假投資公司印章之工作，並將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之5作為管理所收購手機門號之處所，於該址協助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其所販售之手機門號驗證。黃嘉鴻（與黃科翰為叔姪關係）則受黃科翰委託，利用街友經濟拮据之困境，仲介同住於高雄市衛武營都會公園內之不特定街友，使其等以自身名義申辦手機門號預付卡，並將所申辦之預付卡以每張新臺幣（下同）400至600元之代價售予黃科翰，黃科翰則於約定時間駕車搭載門號申辦人、或由黃嘉鴻帶同門號申辦人至高雄市之不特定電信門市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之預付卡。黃科翰復將所收購之預付卡以每張2,000至2,500元之價格出售，並以空軍一號、國際貨運公司寄送手機門號SIM卡與國內客戶，或以提供手機門號收取通訊軟體驗證碼之方式將所收購之門號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供其作為詐欺工具撥打予不特定被害人。黃科翰及陳乃憶另委託不知情之「誌仁印鋪」負責人陳漢滕刻印多間投資公司之大小章、發票章、負責人私章及印章電子檔案，用於偽造假投資公司之收據、協議書等資料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面交車手交付予不特定被害人詐取金錢。
二、黃嘉鴻依其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應可知悉一般人均可以自行申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如非意圖供犯罪使用，無使用他人所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之必要，明知其將自己所申辦行動電話門號SIM卡提供與他人使用，該人將可能藉由該蒐集所得之行動電話門號SIM卡作為詐欺取財之工具，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以達到避免身分曝光，並逃避檢警人員之追緝，而其發生並不違背自己本意之情況下，基於幫助他人犯詐欺取財罪之不確定故意，先於附表一（一）編號1所示之時間，前往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預付卡，並於申辦同日之不詳時間，在高雄市之不詳地點，將上開門號及門號申請書交付與黃科翰，再由黃科翰交付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行動電話門號後，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以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示之方式，詐騙如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示之被害人，致其等陷於錯誤，復於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示之時間，以上開行動電話門號撥打電話與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示之被害人聯繫現場面交款項事宜。嗣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示之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三、陳裕和依其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應可知悉一般人均可以自行申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如非意圖供犯罪使用，無使用他人所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之必要，並可預見其將自己所申辦行動電話門號SIM卡提供與他人使用，該人將可能藉由該蒐集所得之行動電話門號SIM卡作為詐欺取財之工具，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以達到避免身分曝光，並逃避檢警人員之追緝，而其發生並不違背自己本意之情況下，基於幫助他人犯詐欺取財罪之不確定故意，先於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時間，前往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申辦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之預付卡3張，並於申辦同日之不詳時間，在高雄市不詳地點，以1支門號400元之代價將上開3支門號出售與黃科翰，再由黃科翰交付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行動電話門號後，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以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方式，詐騙如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被害人，致其等陷於錯誤，復於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時間，以上開行動電話門號撥打電話與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被害人聯繫現場面交款項事宜。嗣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四、黃科翰、陳乃憶及黃嘉鴻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一般洗錢及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聯絡，先由黃嘉鴻在其居住之高雄市鳳山區衛武營都會公園，招攬經濟拮据之陳裕和及葉錦生（葉錦生涉犯幫助詐欺罪嫌部分，另行偵辦中）等街友，於附表一（一）所示之時間至電信門市申辦附表一（一）所示之手機門號，並以1支門號400至600元之代價交付黃嘉鴻，黃科翰則支付1支門號1,500元之仲介費用（含申辦門號手續費）與黃嘉鴻。嗣黃科翰取得附表一（一）所示門號之SIM卡及申請書後，以1支門號2,000至2,500元之代價出售上開門號，並以空軍一號及國際貨運將上開門號之SIM卡寄送至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定之處所，以此方式將附表一（一）所示之門號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陳乃憶則提供其所有之虛擬貨幣錢包收取交易對價。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附表一（一）所示之門號後，先以附表一（一）所示之方式詐騙如附表一（一）所示之被害人，致其等陷於錯誤，復於附表一（一）所示之時間，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附表一（一）所示之門號撥打電話與附表一（一）所示之被害人聯繫現場面交款項事宜，其等遂依指示至指定之處所交付如附表一（一）所示之款項，並指派真實年籍不詳之車手到場收款，復以不詳方式將所收取之款項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而掩飾、隱匿上開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嗣附表一（一）所示之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五、黃科翰、陳乃憶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於114年2月前之不詳時間，以不詳方式偽造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公司文件，並至址設高雄市鳳山區之「誌仁印鋪」，委託不知情之陳漢滕刻印假投資公司之大小章、發票章、負責人私章及製作印文之電子檔案後，將蓋有前開偽刻印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公司文件以不詳方式交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文件後，先以附表一（二）所示之方式詐騙附表一（二）所示之被害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交付附表一（二）所示之款項與真實年籍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面交車手，面交車手並交付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契約書及收據憑證等文件與被害人，致其等誤信其所交付之款項確為投資款項，復以不詳方式將款項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而掩飾、隱匿上開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嗣附表一（二）所示之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六、嗣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電信偵查大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等單位，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於114年6月3日14時40分許，至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之5執行搜索，當場查扣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其中包含用以詐騙附表一（一）被害人之涉詐門號申請書、附表一（二）被害人之投資文件及單據、相關簿冊紀錄及毒品（黃科翰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嫌部分另案偵辦中）等物。
七、案經紀榮隆、范憲衛、葛龍軍、林美華、黃景南、曾益正、曾怡誠、廖佳瑜、陳貞良、許綉玲、林士淳、張海永、周小莉、陳怡平、徐雅芝、張淑靜、吳淑麗、陳永春、劉碧珠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黃科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坦承經由被告黃嘉鴻向不特定人收購手機門號後，於TELEGRAM群組內以1張2,000至2,500元之價格出售手機門號預付卡，利用空軍一號及國際貨運等方式將門號預付卡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且於門號到期後，聯繫該門號申登人至電信門市補卡，以利門號繼續使用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不清楚為何門號被用於詐欺被害人，我在出售時有再三叮囑買家不能將向我購買之手機門號用於詐騙等語。
(2)坦承有與被告陳乃憶至印章店委託刻印扣案之印章及列印扣案之投資收據、憑證等文件，惟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沒有偽造上開文件或用以詐欺他人，是TELEGRAM群組內有人會上傳圖檔請我幫忙列印後檢視並將圖檔製作印文電子檔等語。
(3)坦承以被告陳乃憶所有之虛擬貨幣錢包收取販售手機門號之報酬之事實。



		2

		被告陳乃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具結後之證述

		(1)坦承與被告黃科翰至高雄向被告黃嘉鴻及其友人收購手機門號，並以收購之手機門號協助本案詐欺集團收受通訊軟體LINE之驗證碼，及以其所有之虛擬貨幣錢包收受被告黃科翰出售門號及代收驗證碼之款項、依被告黃科翰指示記帳等事實。
(2)坦承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傳送至TELEGRAM群組內之假公司名稱，指示證人陳漢滕刻印多間公司大小章、發票章、負責人私章及印章電子檔案，負責統計刻印費用並支付款項與證人陳漢滕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不清楚這些印章及扣案投資文件之用途等語。
(3)證明被告陳乃憶以TELEGRAM暱稱「楚曼漫」、暱稱「楚楚」、被告黃科翰以TELEGRAM暱稱「絕命集團*碰皮*」、LINE暱稱「黃默默」之帳號與本案詐欺集團聯絡，及被告黃科翰以空軍一號寄送手機門號SIM卡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事實。



		3

		被告黃嘉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具結後之證述

		證明證人黃嘉鴻於114年6月30日申辦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並將上開門號之預付卡交與被告黃科翰使用，另介紹他人申辦手機門號與被告黃科翰，並因而獲取1,000元報酬之事實。



		4

		被告陳裕和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具結後之證述

		證明被告黃嘉鴻前於113年間向被告陳裕和表示，其姪子即被告黃科翰欲以一支門號400元之代價收購手機門號，被告陳裕和應允後，被告黃嘉鴻遂聯繫被告黃科翰駕車搭載被告陳裕和至高雄市之電信門市申辦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等手機門號預付卡，並將上開門號預付卡交與被告黃嘉鴻及黃科翰，以換取現金之事實。



		5

		證人葉錦生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證人葉錦生於113年7月至8月間之不詳時間，經被告黃嘉鴻介紹至高雄市之台灣大哥大電信門市申辦手機門號預付卡3支後交與被告黃嘉鴻，被告黃嘉鴻則當場交付現金1,200元與證人葉錦生，嗣於113年9月間之不詳時間，偕同被告黃科翰至高雄市之台灣大哥大門市及中華電信門市，分別申辦手機門號預付卡各1支後交與被告黃科翰，被告黃科翰當場交付現金1,200與證人葉錦生等事實。



		6

		證人陳漢滕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陳漢滕與被告黃科翰（暱稱「黃默默」）及被告陳乃憶（暱稱「楚楚」）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

		證明證人陳漢滕於113年間之不詳時間，受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委託以每顆「電子私章檔案」及「實體印章」收取30元、「發票橢圓電子章」收取50元、「發票橢圓實體章」收取130元、「四角公司電子章」收取50元、「四角公司實體章」收取120元之代價，刻印多間公司大小章、發票章、負責人私章及印章電子檔案，並將上開資料交付與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費用則由證人陳漢滕統計後向被告陳乃憶結算收取等事實。



		7

		證人陳怡瑾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證人陳怡瑾（涉嫌詐欺罪嫌部份，為警另行偵辦中）於不詳時間、地點，以每支門號7,500元之代價，向Telegram 暱稱「絕命集團*碰皮*」之被告黃科翰購買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等門號之預付卡，並將款項匯入被告黃科翰所有之銀行帳戶或被告黃科翰指定之虛擬貨幣錢包，並以上開購買之門號詐騙被害人等事實。



		8

		告訴人紀榮隆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順鑫國際現金儲匯收據

		證明告訴人紀榮隆遭詐之過程。



		9

		被害人張茂誠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博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及投資操作協議書

		證明被害人張茂誠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0

		告訴人范憲衛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及現金收據憑證

		證明告訴人范憲衛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1

		告訴人葛龍軍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

		證明告訴人葛龍軍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2

		告訴人林美華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中投CIC國營交易帳戶現金股票帳戶協議書及現金收據

		證明告訴人林美華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3

		告訴人黃景南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

		證明告訴人黃景南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4

		告訴人曾益正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恆泰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納款項收據及投控操作協議書

		證明告訴人曾益正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5

		告訴人曾怡誠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達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商業操作合約書及存款憑證

		證明告訴人曾怡誠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6

		告訴人廖佳瑜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永明生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及永續操作契約書

		證明告訴人廖佳瑜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7

		告訴人陳貞良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陳貞良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8

		告訴人許綉玲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許綉玲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9

		告訴人林士淳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通話紀錄截圖

		證明告訴人林士淳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0

		告訴人張海永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張海永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1

		告訴人周小莉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周小莉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2

		告訴人陳怡平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陳怡平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3

		告訴人徐雅芝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通話紀錄截圖

		證明告訴人徐雅芝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4

		告訴人張淑靜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張淑靜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5

		告訴人吳淑麗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通話紀錄截圖

		證明告訴人吳淑麗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6

		告訴人陳永春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陳永春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7

		告訴人劉碧珠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劉碧珠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8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1675號搜索票、刑事警察局電信偵查大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品照片

		證明於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住處扣得大量手機門號SIM卡、手機、手機門號預付卡申請書、筆記型電腦及投資操作協議及投資收據文件等物之事實。



		29

		附表一（一）所示涉詐門號之行動電話門號聲請書、門號申登人查詢結果

		證明被告黃科翰向附表一（一）所示之人收購附表一（一）所示之手機門號後，將門號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撥打電話詐欺告訴人陳貞良、許綉玲、林士淳、張海永、周小莉、陳怡平、徐雅芝、張淑靜、吳淑麗、陳永春、劉碧珠之事實。



		30

		被告黃科翰手寫筆記翻拍照片

		證明被告黃科翰將其所收購之手機門號預付卡交付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並於出售之預付卡到期無法使用時，聯繫該手機門號申登人至電信門市辦理補卡，並協助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列印面交車手使用之投資文件及刻印印章等事實。



		31

		被告黃科翰手機之TELEGRAM及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筆電帳冊截圖、假投資詐欺公司大小章

		證明被告黃科翰將其所收購之門號出售與本案詐欺集團，並用於詐欺如附表一（一）所示之被害人，並指示不知情之證人陳漢滕刻印假投資詐騙公司之印章及印文電子檔供詐欺機房使用之事實。



		32

		被告陳乃憶手機之對話紀錄截圖

		證明被告陳乃憶與黃科翰共同販賣手機門與詐騙集團、接收通訊軟體LINE帳號認證之驗證碼簡訊及以被告陳乃憶所有之虛擬貨幣錢包收取犯罪所得、製作假投資公司大小章之電子檔供本案詐欺集團車手使用等事實。



		33

		被告黃嘉鴻與被告黃科翰之對話紀錄截圖

		證明被告黃嘉鴻仲介友人販賣手機門號預付卡與被告黃科翰之事實。



		34

		證人陳怡瑾與TELEGRAM暱稱「絕命集團*碰皮」之對話紀錄截圖及翻拍照片、空軍一號114年5月19日寄貨租用單

		證明證人陳怡瑾向被告黃科翰表示其先前購買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於114年4月19日因涉詐遭停話，被告黃科翰遂請證人陳怡瑾將上開門號SIM卡寄送至臺中之超商，收件人為黃科翰，被告黃科翰另於114年5月19日以空軍一號寄送0000000000、0000000000號門號與證人陳怡瑾後，提供其所有之銀行帳號及虛擬貨幣錢包地址供證人陳怡瑾匯付價金等事實。



		35

		被告黃科翰、陳乃憶住處扣得門號申請書之人頭門號申登人與165被害人報案紀錄比對表

		證明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住處所扣得門號申請書之手機門號，均被使用於詐騙被害人之事實。



		36

		被告黃科翰、陳乃憶住處扣得之投資憑證與165報案紀錄被害人比對表、扣案投資憑證及165被害人報案紀錄所附之投資文件照片

		證明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住處所扣得之投資憑證、單據及公司印鑑，與165防詐平臺之被害人所簽立之投資收款收據、協議書及公司用印均相同等事實。







二、論罪科刑：
(一)就犯罪事實欄二部分：
　　核被告黃嘉鴻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被告黃嘉鴻以一行為，致數被害人遭詐騙，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處斷。被告黃嘉鴻以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將其所申辦之手機門號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係參與詐欺取財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請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二)就犯罪事實欄三部分：
　　核被告陳裕和就附表一（一）編號4至6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被告陳裕和以一行為，提供數門號致數被害人遭詐騙，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處斷。被告陳裕和以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將其所申辦之手機門號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係參與詐欺取財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請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三)就犯罪事實欄四部分：
　　1、核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就附表一（一）編號1（即附表中最早詐欺行為）所為，均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參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就附表一（一）編號2至11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
　　2、核被告黃嘉鴻就附表一（一）編號4（即附表中最早詐欺行為）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參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就附表一（一）編號5至1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
　　3、被告黃科翰、陳乃憶、黃嘉鴻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不包含參與犯罪組織部分）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3人均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均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
(四)就犯罪事實欄五部分：
　　1、核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就附表一（二）編號1至3、8、9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就附表一（二）編號4至7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及違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等罪嫌。至於被告2人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2、被告黃科翰、陳乃憶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3、又被告2人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均依刑法第55條規定，就附表一（二）編號1至3、8、9部份，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處斷；就附表一（二）編號4至7部分，從一重之高額詐欺取財罪處斷。
(五)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
　　1、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所犯如附表一（一）所示之11次、附表一（二）所示之9次加重詐欺取財罪間，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2、被告黃嘉鴻所犯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如附表一（一）編號4至11所示8次加重詐欺取財罪間，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沒收：扣案如附表二（一）編號1至31、40所示之物，為本案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請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被告4人之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四、具體求刑：被告黃科翰、陳乃憶及黃嘉鴻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嫌，詐騙金額甚鉅，造成數名告訴人、被害人受有鉅大之財產損害，且被告3人迄未與告訴人、被害人和解，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部分，建請就各次犯行量處如附表一（一）、（二）所示之刑度；被告黃嘉鴻部分，建請就各次犯行量處如附表一（一）編號4至11所示之刑度。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檢　察　官　陳芷儀
附表一：
(一)現場查扣門號申請書與165報案紀錄相同部分：受詐金額以當次面交之金額計算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方式

		受詐金額
（新臺幣）

		門號用途

		涉詐手機門號
（電信公司）

		手機門號申登人

		申辦日期

		所犯法條

		


		具體求刑



		1

		陳貞良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5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范玉麗」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東富投資平台投資「張森林教授」之投資計畫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938,000元

		於113年8月19日20時40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遠傳電信）

		黃嘉鴻

		113年6月30日

		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黃嘉鴻）

		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參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科翰及陳乃憶）

		2年6月（黃科翰及陳乃憶）



		2

		許綉玲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6月21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孫慶龍、劉雨琪、陳璋華及鴻橋國際營業員」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鴻橋國際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900,000元

		於113年8月20日9時34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科翰及陳乃憶）

		2年6月（黃科翰及陳乃憶）





		3

		林士淳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7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肖夢晨」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裕利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400,000元

		於113年8月20日19時10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科翰及陳乃憶）

		2年（黃科翰及陳乃憶）



		4

		張海永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8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肖夢晨」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裕利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500,000元

		於113年9月26日18時43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陳裕和

		113年9月16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科翰及陳乃憶）

		


		2年6月



		


		


		


		


		


		


		


		


		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參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嘉鴻）

		


		




		5

		周小莉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亮亮老師、張慧美」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百星投資APP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2,000,000元

		於113年9月26日17時10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9月



		6

		陳怡平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6月13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王小婷、迎鑫營業員-樂樂」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迎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370,600元

		於113年9月26日22時37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7

		徐雅芝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5日22時30分許，以暱稱「吳菲雪」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立倬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250,000元

		於113年9月3日17時45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113年8月25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



		8

		張淑靜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6月14日20時許，以暱稱「劉曉彤、吳欽杉」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下載歐華智能數控中心之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910,000元

		於113年9月30日12時48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113年9月17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3月



		9

		吳淑麗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8月15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張雅琳」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下載傑達智信之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500,000元

		於113年8月28日17時13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葉錦生

		113年8月15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3月



		10

		陳永春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3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朱家泓、陳妙萱」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下載傑達智信之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000,000元

		於113年8月20日11時56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113年8月15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11

		劉碧珠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6月初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梁羽桐」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經由嘉賓投資股份有公司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130,000元

		於113年8月21日11時18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二)現場查扣投資單據與165報案紀錄相同部分：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方式

		受詐金額
（新臺幣）

		165報案平台之投資收據

		扣案投資公司文件

		所犯法條

		具體求刑



		1

		紀榮隆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劉涵竹、金小曼、順鑫國際官方客服」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760,000元

		114年3月21日、114年4月8日、114年4月30日順鑫國際現金儲匯收據各1份

		順鑫國際現金儲匯收據（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259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2

		張茂誠
（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4月中旬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楊曉婷」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博智網站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700,000元

		114年4月21日、114年4月28日之博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114年4月21日博智投資操作協議書各1份

		博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
（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273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3月



		3

		范憲衛（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2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唐信鴻、胡夢雅」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旺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APP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000,000元

		114年3月12日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114年3月12日、114年4月2日旺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憑證各1份

		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289、307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4

		葛龍軍（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3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楊曉婷」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經由旺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5,708,232元

		114年3月19日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1份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

		4年



		5

		林美華（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3月24前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張淑芬、胡芸柔、胡均立」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網站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9,050,000元

		114年3月24日中投CIC國營交易帳戶現金股票帳戶協議書、114年3月24日、114年4月15日114年4月21日、114年5月22日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各1份

		中投CIC國營交易帳戶現金股票帳戶協議書、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323、347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

		6年以上



		6

		黃景南（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林麗娜、復華投信」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國營帳戶營業部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4,185,000元

		114年2月26日、114年3月24日、114年3月28日、114年3月28日、114年4月1日、114年4月9日、114年4月18日、114年4月24日、114年5月20日、114年5月23日、114年5月30日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各1份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

		6年以上



		7

		曾益正（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間之不詳時間，向被害人佯稱：簽署恆泰國際投資控股公司及恆泰公司電子帳戶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1,353,439元

		114年2月3日恆泰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納款項收據、113年12月30日恆泰投控操作協議書各1份

		恆泰投控操作協議書（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383、385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

		6年以上



		8

		曾怡誠（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27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陳思妤」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達均PLUS軟體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69,314元

		114年4月1日達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商業操作合約書、達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各1份

		達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商業操作合約書（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399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以上



		9

		廖佳瑜（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5月間之不詳時間，向被害人佯稱：經由永明生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800,000元

		114年6月9日永明生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永明生技生技永續操作契約書各1份

		永明聲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方章、圓戳章及代表人陳維昭私章各1顆（證物編號40-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411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3月







附表二：扣案物品清單
(一)搜索地點：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之5
		編號

		品項

		數量

		所有人



		1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0000000000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2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0000000000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3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無SIM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4

		手機
門號1：無SIM
門號2：無SIM　
IMEI1：無法開機
IMEI2：無法開機

		1支

		黃科翰



		5

		手機
門號1：無SIM
門號2：無SIM　
IMEI1：未提供密碼
IMEI2：未提供密碼

		1支

		黃科翰



		6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無SIM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7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0000000000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8

		手機
門號1：無SIM
門號2：無SIM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9

		手機
SIM卡號1：3LY246T425399 
 SIM卡號2：2LY243T606486 
 IMEI1：未提供密碼IMEI2：未提供密碼

		1支

		黃科翰



		10

		手機門號預付卡申請書

		86張

		黃科翰



		11

		手寫雜項筆記

		21張

		黃科翰



		12

		假投資公司之投資契約、合約及現金收據憑證

		22張

		黃科翰



		13

		手機
門號：無SIM卡
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陳乃憶



		14

		手機
門號1：無SIM卡
門號2：無SIM卡
IMEI1：未提供密碼
IMEI2：未提供密碼

		1支

		陳乃憶



		15

		手機
SIM卡號：000000000000000000 
IMEI：未提供密碼

		1支

		陳乃憶



		16

		手機
SIM卡號：0000000000000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陳乃憶



		17

		手機
門號1：無SIM卡
門號2：無SIM卡
IMEI1：無法開機
IMEI2：無法開機

		1支

		陳乃憶



		18

		手機
門號1：無SIM卡
門號2：無SIM卡
IMEI1：無法開機
IMEI2：無法開機

		1支

		陳乃憶



		19

		平板電腦

		1台

		陳乃憶



		20

		平板電腦

		1台

		陳乃憶



		21

		白色筆記本

		1本

		黃科翰



		22

		咖啡色筆記本

		1本

		陳乃憶



		23

		筆記型電腦

		1台

		黃科翰



		24

		筆記型電腦

		1台

		黃科翰



		25

		筆記型電腦

		1台

		陳乃憶



		26

		筆記型電腦

		1台

		陳乃憶



		27

		卡套

		11張

		黃科翰



		28

		空卡

		28張

		黃科翰



		29

		SIM卡

		36張

		黃科翰



		30

		空卡申請書

		1份

		黃科翰



		31

		SIM卡含申請書

		1份

		黃科翰



		32

		吸食器

		1組

		黃科翰



		33

		磅秤

		1台

		黃科翰



		34

		毒品安非他命

		2.76公克

		黃科翰



		35

		毒品安非他命

		3.64公克

		黃科翰



		36

		毒品安非他命

		3.61公克

		黃科翰



		37

		毒品安非他命

		2.23公克

		陳乃憶



		38

		毒品安非他命

		3.23公克

		陳乃憶



		39

		毒品安非他命

		3.66公克

		陳乃憶



		40

		印章

		3顆

		黃科翰







(二)搜索地點：高雄市○○路000號5樓
		編號

		品項

		數量

		所有人



		1

		未查扣物品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易字第224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裕和



                    籍設高雄市○○區○○○路00號（高雄○○○○○○○○）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

偵緝字第1588號、第1589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

案號：114年度簡字第4795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附件一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

二、適用法規範之說明

（一）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法院於審

      理後，認應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判決之諭知

      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3項、

      第452條、第451條之1第4項第3款定有明文。

（二）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

      審判之；又依刑事訴訟法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

      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

      第8條前段、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案

      件是否已經起訴，應以檢察官起訴繫屬之先後為準，同一

      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

      不得為審判之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避免一罪兩判

      （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63號判決意旨參考）。而所

      謂同一案件，係指所訴兩案之被告相同，被訴之犯罪事實

      亦屬同一者而言；接續犯、吸收犯、結合犯、加重結果犯

      及刑法修正前之常業犯等實質上一罪，暨想像競合犯、刑

      法修正前之牽連犯、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者，均屬同一事

      實（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899號判決意旨參考）。

三、經查：

（一）被告陳裕和前業因涉交付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00

      00000000號SIM卡予他人，致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用以對

      被害人張海永、周小莉、陳怡平、徐雅芝、張淑靜等人施

      用詐術，因而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從而涉犯刑法

      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

      詳如附件二所載，下稱前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29873號等提起公訴，並於民國114

      年10月3日繫屬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4年度金訴字第42

      79號為審理而未經判決確定，有該案起訴書列印本、法院

      前案紀錄表等件在卷可查，堪以認定。

（二）被告嗣於本案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訴指其因交

      付前揭行動電話門號SIM卡予他人使用，致遭詐欺集團不

      詳成員用以對被害人盧妤娟、朱卉菁等人施用詐術，因而

      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而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嫌（

      詳如附件一所載），並據以向本院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於114年10月13日繫屬本院，有本院刑事科收（分）案戳

      章、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等件在卷可憑，另堪認定。

（三）茲查被告本案所涉犯罪嫌疑事實，其被害人與前案雖不相

      同，惟因被告所涉交付行動電話門號SIM卡予他人使用之

      行為僅有1個，如確成立犯罪，應係以1行為觸犯數罪名，

      而屬裁判上一罪，依上說明，當屬同一案件，而應由繫屬

      在先之（前案）法院審判之。檢察官未及注意及此，誤向

      本院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應有未洽。又本院既為繫屬在

      後之法院，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即應改依通常程序審理

      ，並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林軒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蔡靜雯

【附件一：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緝字第1588號

　　　　　　　　　　　　　　　　　 114年度偵緝字第1589號

　　被　　　告　陳裕和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裕和可預見將個人之手機門號提供予他人使用，可能幫助

    他人實施財產犯罪，竟仍基於縱幫助他人犯詐欺取財，亦不

    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9月16日某時許，在

    在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某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

    灣大哥大)門市外，將其向台灣大哥大所申辦之行動電話門

    號0000000000號(下稱A門號)、0000000000號門號(下稱B門

    號)SIM卡交付予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而容

    任該人及所屬詐欺集團使用上開門號作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

    具。嗣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揭A、B門號後，即共同意圖為自

    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聯絡，(一)於113年7月間

    起，以通訊軟體LINE向盧妤娟佯稱：可以投資獲利云云，並

    於113年9月4日11時2分許，以A門號撥打電話給盧妤娟，與

    其聯繫面交取款事宜，致盧妤娟陷於錯誤，於同日11時許，

    在臺北市○○區○○路○段000號「麥當勞-信義店」，交付新臺

    幣（下同）100萬元予詐欺集團指派前來收款之詐欺車手。(二

    )於113年7月間起，冒用「萬圳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名義

    ，以通訊軟體LINE向朱卉菁佯稱可以投資獲利云云，並於11

    3年10月4日以B門號撥打電話給朱卉菁，與其聯繫面交取款事

    宜，致朱卉菁陷於錯誤，而於同日20時20分許，在臺中市○○

    區○○路○段000號前，交付100萬元予詐欺集團指派前來收款之

    詐欺車手。嗣因盧妤娟、朱卉菁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查

    悉上情。

二、案經盧妤娟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朱卉菁訴由臺

    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陳裕和固坦承有提供上開門號給他人，惟矢口否認

    有何前揭犯行，辯稱：我有辦給我朋友，因為我沒有錢吃飯

    ，朋友給我幾百元吃飯，我朋友我不知道名字，我沒有想那

    麼多云云。經查：

(一)告訴人盧妤娟、朱卉菁2人遭詐欺集團詐騙而交付上開款項

    予車手乙情，業據告訴人2人於警詢時指訴綦詳，並有渠等

    提供之對話紀錄截圖、通話紀錄截圖、收據、協議書、存款

    憑證、A、B門號通聯調閱查詢單各1份在卷可稽。

(二)參以申辦門號之程序簡便，若無特殊情形，一般人皆可輕易

    申辦，被告自承不知朋友姓名，僅因貪圖小利，竟任意提供

    上門號供該人使用，顯與常情相違。況犯罪集團藉以收集人

    頭門號，以遂行不法行為，並趁此躲避檢警追緝等情，已廣

    為大眾傳播媒體披露，被告為具有相當智識之成年人，是其

    對於提供門號予不熟識之人，可能會被利用作為實行詐欺犯

    罪之工具一事，理應有所預見，竟仍交付其申設之上開門號

    予他人，致詐欺集團使用本案門號遂行詐欺取財犯行，被告

    顯具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是本件事證明確，

    被告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

    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又被告已一行為同時交付2門號予詐欺

    集團使用，致告訴人2人受騙，係一行為觸犯數法益，為想

    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處。末被告係基

    於幫助之犯意而為詐欺取財罪，請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

    ，審酌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檢　察　官　甘 若 蘋



【附件二：前案起訴書】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9873號

114年度偵字第29874號

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

　　被　　　告　黃科翰　男　38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19樓

　　　　　　　　　　　　居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之5

　　　　　　　　　　　　（現於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羈押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謝念廷律師

　　被　　　告　陳乃憶　女　4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8樓之5

　　　　　　　　　　　　（現於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附設臺中看守所女子分所羈押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楊曜宇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黃嘉鴻　男　5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高雄市○○區○○路00巷0號（

　　　　　　　　　　　　高雄○○○○○○○○）

　　　　　　　　　　　　現居嘉義縣○○鄉○○村○○○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裕和　男　5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高雄市○○區○○○路00號（高雄○○○○○○○○）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科翰、陳乃憶、黃嘉鴻於民國113年6月前之不詳時間，加

    入真實姓名年籍不詳之「財神爺」、「財草」、「小支」及

    「正財小勞勃」等人所屬之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

    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

    詐欺集團），由黃科翰、陳乃憶擔任本案詐欺集團提供人頭

    門號及偽造投資文件之人，黃科翰負責收購、販售手機門號

    與本案詐欺集團及製作車手面交時所需之假投資公司相關文

    件及印章，陳乃憶負責處理會計帳務、提供虛擬貨幣錢包收

    受犯罪所得及負責刻印假投資公司印章之工作，並將臺中市

    ○○區○○路000號8樓之5作為管理所收購手機門號之處所，於

    該址協助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其所販售之手機門號驗證。黃嘉

    鴻（與黃科翰為叔姪關係）則受黃科翰委託，利用街友經濟

    拮据之困境，仲介同住於高雄市衛武營都會公園內之不特定

    街友，使其等以自身名義申辦手機門號預付卡，並將所申辦

    之預付卡以每張新臺幣（下同）400至600元之代價售予黃科

    翰，黃科翰則於約定時間駕車搭載門號申辦人、或由黃嘉鴻

    帶同門號申辦人至高雄市之不特定電信門市申辦行動電話門

    號之預付卡。黃科翰復將所收購之預付卡以每張2,000至2,5

    00元之價格出售，並以空軍一號、國際貨運公司寄送手機門

    號SIM卡與國內客戶，或以提供手機門號收取通訊軟體驗證

    碼之方式將所收購之門號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供其作

    為詐欺工具撥打予不特定被害人。黃科翰及陳乃憶另委託不

    知情之「誌仁印鋪」負責人陳漢滕刻印多間投資公司之大小

    章、發票章、負責人私章及印章電子檔案，用於偽造假投資

    公司之收據、協議書等資料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面交車手交

    付予不特定被害人詐取金錢。

二、黃嘉鴻依其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應可知悉一般人均可

    以自行申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如非意圖供犯罪使用，無使

    用他人所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之必要，明知其將自己所申辦行

    動電話門號SIM卡提供與他人使用，該人將可能藉由該蒐集

    所得之行動電話門號SIM卡作為詐欺取財之工具，遂行詐欺

    取財犯行，以達到避免身分曝光，並逃避檢警人員之追緝，

    而其發生並不違背自己本意之情況下，基於幫助他人犯詐欺

    取財罪之不確定故意，先於附表一（一）編號1所示之時間

    ，前往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

    號之預付卡，並於申辦同日之不詳時間，在高雄市之不詳地

    點，將上開門號及門號申請書交付與黃科翰，再由黃科翰交

    付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行動

    電話門號後，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以附表一（

    一）編號1至3所示之方式，詐騙如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

    示之被害人，致其等陷於錯誤，復於附表一（一）編號1至3

    所示之時間，以上開行動電話門號撥打電話與附表一（一）

    編號1至3所示之被害人聯繫現場面交款項事宜。嗣附表一（

    一）編號1至3所示之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始查悉上

    情。

三、陳裕和依其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應可知悉一般人均可

    以自行申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如非意圖供犯罪使用，無使

    用他人所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之必要，並可預見其將自己所申

    辦行動電話門號SIM卡提供與他人使用，該人將可能藉由該

    蒐集所得之行動電話門號SIM卡作為詐欺取財之工具，遂行

    詐欺取財犯行，以達到避免身分曝光，並逃避檢警人員之追

    緝，而其發生並不違背自己本意之情況下，基於幫助他人犯

    詐欺取財罪之不確定故意，先於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

    之時間，前往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

    申辦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

    之預付卡3張，並於申辦同日之不詳時間，在高雄市不詳地

    點，以1支門號400元之代價將上開3支門號出售與黃科翰，

    再由黃科翰交付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

    取得上開行動電話門號後，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

    先以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方式，詐騙如附表一（一

    ）編號4至8所示之被害人，致其等陷於錯誤，復於附表一（

    一）編號4至8所示之時間，以上開行動電話門號撥打電話與

    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被害人聯繫現場面交款項事宜

    。嗣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處

    理，始查悉上情。

四、黃科翰、陳乃憶及黃嘉鴻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一般洗錢及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

    聯絡，先由黃嘉鴻在其居住之高雄市鳳山區衛武營都會公園

    ，招攬經濟拮据之陳裕和及葉錦生（葉錦生涉犯幫助詐欺罪

    嫌部分，另行偵辦中）等街友，於附表一（一）所示之時間

    至電信門市申辦附表一（一）所示之手機門號，並以1支門

    號400至600元之代價交付黃嘉鴻，黃科翰則支付1支門號1,5

    00元之仲介費用（含申辦門號手續費）與黃嘉鴻。嗣黃科翰

    取得附表一（一）所示門號之SIM卡及申請書後，以1支門號

    2,000至2,500元之代價出售上開門號，並以空軍一號及國際

    貨運將上開門號之SIM卡寄送至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定之處

    所，以此方式將附表一（一）所示之門號提供與本案詐欺集

    團成員，陳乃憶則提供其所有之虛擬貨幣錢包收取交易對價

    。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附表一（一）所示之門號後，先

    以附表一（一）所示之方式詐騙如附表一（一）所示之被害

    人，致其等陷於錯誤，復於附表一（一）所示之時間，由本

    案詐欺集團成員以附表一（一）所示之門號撥打電話與附表

    一（一）所示之被害人聯繫現場面交款項事宜，其等遂依指

    示至指定之處所交付如附表一（一）所示之款項，並指派真

    實年籍不詳之車手到場收款，復以不詳方式將所收取之款項

    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而掩飾、

    隱匿上開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嗣附表一（一）所示

    之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五、黃科翰、陳乃憶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

    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一

    般洗錢之犯意聯絡，於114年2月前之不詳時間，以不詳方式

    偽造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公司文件，並至址設高雄市

    鳳山區之「誌仁印鋪」，委託不知情之陳漢滕刻印假投資公

    司之大小章、發票章、負責人私章及製作印文之電子檔案後

    ，將蓋有前開偽刻印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公司文

    件以不詳方式交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

    取得上開文件後，先以附表一（二）所示之方式詐騙附表一

    （二）所示之被害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交付附表

    一（二）所示之款項與真實年籍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面交車

    手，面交車手並交付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契約書及收據

    憑證等文件與被害人，致其等誤信其所交付之款項確為投資

    款項，復以不詳方式將款項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

    方式製造金流斷點，而掩飾、隱匿上開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

    去向。嗣附表一（二）所示之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而

    查悉上情。

六、嗣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電信偵查大隊、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等單位

    ，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於114年6月3日14

    時40分許，至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之5執行搜索，當場

    查扣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其中包含用以詐騙附表一（一）被

    害人之涉詐門號申請書、附表一（二）被害人之投資文件及

    單據、相關簿冊紀錄及毒品（黃科翰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罪嫌部分另案偵辦中）等物。

七、案經紀榮隆、范憲衛、葛龍軍、林美華、黃景南、曾益正、

    曾怡誠、廖佳瑜、陳貞良、許綉玲、林士淳、張海永、周小

    莉、陳怡平、徐雅芝、張淑靜、吳淑麗、陳永春、劉碧珠訴

    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

    警察大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黃科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坦承經由被告黃嘉鴻向不特定人收購手機門號後，於TELEGRAM群組內以1張2,000至2,500元之價格出售手機門號預付卡，利用空軍一號及國際貨運等方式將門號預付卡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且於門號到期後，聯繫該門號申登人至電信門市補卡，以利門號繼續使用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不清楚為何門號被用於詐欺被害人，我在出售時有再三叮囑買家不能將向我購買之手機門號用於詐騙等語。 (2)坦承有與被告陳乃憶至印章店委託刻印扣案之印章及列印扣案之投資收據、憑證等文件，惟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沒有偽造上開文件或用以詐欺他人，是TELEGRAM群組內有人會上傳圖檔請我幫忙列印後檢視並將圖檔製作印文電子檔等語。 (3)坦承以被告陳乃憶所有之虛擬貨幣錢包收取販售手機門號之報酬之事實。 2 被告陳乃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具結後之證述 (1)坦承與被告黃科翰至高雄向被告黃嘉鴻及其友人收購手機門號，並以收購之手機門號協助本案詐欺集團收受通訊軟體LINE之驗證碼，及以其所有之虛擬貨幣錢包收受被告黃科翰出售門號及代收驗證碼之款項、依被告黃科翰指示記帳等事實。 (2)坦承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傳送至TELEGRAM群組內之假公司名稱，指示證人陳漢滕刻印多間公司大小章、發票章、負責人私章及印章電子檔案，負責統計刻印費用並支付款項與證人陳漢滕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不清楚這些印章及扣案投資文件之用途等語。 (3)證明被告陳乃憶以TELEGRAM暱稱「楚曼漫」、暱稱「楚楚」、被告黃科翰以TELEGRAM暱稱「絕命集團*碰皮*」、LINE暱稱「黃默默」之帳號與本案詐欺集團聯絡，及被告黃科翰以空軍一號寄送手機門號SIM卡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事實。 3 被告黃嘉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具結後之證述 證明證人黃嘉鴻於114年6月30日申辦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並將上開門號之預付卡交與被告黃科翰使用，另介紹他人申辦手機門號與被告黃科翰，並因而獲取1,000元報酬之事實。 4 被告陳裕和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具結後之證述 證明被告黃嘉鴻前於113年間向被告陳裕和表示，其姪子即被告黃科翰欲以一支門號400元之代價收購手機門號，被告陳裕和應允後，被告黃嘉鴻遂聯繫被告黃科翰駕車搭載被告陳裕和至高雄市之電信門市申辦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等手機門號預付卡，並將上開門號預付卡交與被告黃嘉鴻及黃科翰，以換取現金之事實。 5 證人葉錦生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證人葉錦生於113年7月至8月間之不詳時間，經被告黃嘉鴻介紹至高雄市之台灣大哥大電信門市申辦手機門號預付卡3支後交與被告黃嘉鴻，被告黃嘉鴻則當場交付現金1,200元與證人葉錦生，嗣於113年9月間之不詳時間，偕同被告黃科翰至高雄市之台灣大哥大門市及中華電信門市，分別申辦手機門號預付卡各1支後交與被告黃科翰，被告黃科翰當場交付現金1,200與證人葉錦生等事實。 6 證人陳漢滕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陳漢滕與被告黃科翰（暱稱「黃默默」）及被告陳乃憶（暱稱「楚楚」）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 證明證人陳漢滕於113年間之不詳時間，受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委託以每顆「電子私章檔案」及「實體印章」收取30元、「發票橢圓電子章」收取50元、「發票橢圓實體章」收取130元、「四角公司電子章」收取50元、「四角公司實體章」收取120元之代價，刻印多間公司大小章、發票章、負責人私章及印章電子檔案，並將上開資料交付與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費用則由證人陳漢滕統計後向被告陳乃憶結算收取等事實。 7 證人陳怡瑾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證人陳怡瑾（涉嫌詐欺罪嫌部份，為警另行偵辦中）於不詳時間、地點，以每支門號7,500元之代價，向Telegram 暱稱「絕命集團*碰皮*」之被告黃科翰購買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等門號之預付卡，並將款項匯入被告黃科翰所有之銀行帳戶或被告黃科翰指定之虛擬貨幣錢包，並以上開購買之門號詐騙被害人等事實。 8 告訴人紀榮隆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順鑫國際現金儲匯收據 證明告訴人紀榮隆遭詐之過程。 9 被害人張茂誠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博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及投資操作協議書 證明被害人張茂誠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0 告訴人范憲衛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及現金收據憑證 證明告訴人范憲衛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1 告訴人葛龍軍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 證明告訴人葛龍軍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2 告訴人林美華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中投CIC國營交易帳戶現金股票帳戶協議書及現金收據 證明告訴人林美華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3 告訴人黃景南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 證明告訴人黃景南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4 告訴人曾益正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恆泰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納款項收據及投控操作協議書 證明告訴人曾益正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5 告訴人曾怡誠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達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商業操作合約書及存款憑證 證明告訴人曾怡誠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6 告訴人廖佳瑜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永明生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及永續操作契約書 證明告訴人廖佳瑜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7 告訴人陳貞良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陳貞良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8 告訴人許綉玲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許綉玲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9 告訴人林士淳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通話紀錄截圖 證明告訴人林士淳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0 告訴人張海永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張海永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1 告訴人周小莉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周小莉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2 告訴人陳怡平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陳怡平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3 告訴人徐雅芝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通話紀錄截圖 證明告訴人徐雅芝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4 告訴人張淑靜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張淑靜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5 告訴人吳淑麗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通話紀錄截圖 證明告訴人吳淑麗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6 告訴人陳永春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陳永春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7 告訴人劉碧珠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劉碧珠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8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1675號搜索票、刑事警察局電信偵查大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品照片 證明於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住處扣得大量手機門號SIM卡、手機、手機門號預付卡申請書、筆記型電腦及投資操作協議及投資收據文件等物之事實。 29 附表一（一）所示涉詐門號之行動電話門號聲請書、門號申登人查詢結果 證明被告黃科翰向附表一（一）所示之人收購附表一（一）所示之手機門號後，將門號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撥打電話詐欺告訴人陳貞良、許綉玲、林士淳、張海永、周小莉、陳怡平、徐雅芝、張淑靜、吳淑麗、陳永春、劉碧珠之事實。 30 被告黃科翰手寫筆記翻拍照片 證明被告黃科翰將其所收購之手機門號預付卡交付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並於出售之預付卡到期無法使用時，聯繫該手機門號申登人至電信門市辦理補卡，並協助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列印面交車手使用之投資文件及刻印印章等事實。 31 被告黃科翰手機之TELEGRAM及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筆電帳冊截圖、假投資詐欺公司大小章 證明被告黃科翰將其所收購之門號出售與本案詐欺集團，並用於詐欺如附表一（一）所示之被害人，並指示不知情之證人陳漢滕刻印假投資詐騙公司之印章及印文電子檔供詐欺機房使用之事實。 32 被告陳乃憶手機之對話紀錄截圖 證明被告陳乃憶與黃科翰共同販賣手機門與詐騙集團、接收通訊軟體LINE帳號認證之驗證碼簡訊及以被告陳乃憶所有之虛擬貨幣錢包收取犯罪所得、製作假投資公司大小章之電子檔供本案詐欺集團車手使用等事實。 33 被告黃嘉鴻與被告黃科翰之對話紀錄截圖 證明被告黃嘉鴻仲介友人販賣手機門號預付卡與被告黃科翰之事實。 34 證人陳怡瑾與TELEGRAM暱稱「絕命集團*碰皮」之對話紀錄截圖及翻拍照片、空軍一號114年5月19日寄貨租用單 證明證人陳怡瑾向被告黃科翰表示其先前購買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於114年4月19日因涉詐遭停話，被告黃科翰遂請證人陳怡瑾將上開門號SIM卡寄送至臺中之超商，收件人為黃科翰，被告黃科翰另於114年5月19日以空軍一號寄送0000000000、0000000000號門號與證人陳怡瑾後，提供其所有之銀行帳號及虛擬貨幣錢包地址供證人陳怡瑾匯付價金等事實。 35 被告黃科翰、陳乃憶住處扣得門號申請書之人頭門號申登人與165被害人報案紀錄比對表 證明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住處所扣得門號申請書之手機門號，均被使用於詐騙被害人之事實。 36 被告黃科翰、陳乃憶住處扣得之投資憑證與165報案紀錄被害人比對表、扣案投資憑證及165被害人報案紀錄所附之投資文件照片 證明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住處所扣得之投資憑證、單據及公司印鑑，與165防詐平臺之被害人所簽立之投資收款收據、協議書及公司用印均相同等事實。 

二、論罪科刑：

(一)就犯罪事實欄二部分：

　　核被告黃嘉鴻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

    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被告黃嘉

    鴻以一行為，致數被害人遭詐騙，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

    處斷。被告黃嘉鴻以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將其所申

    辦之手機門號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係參與詐欺取財構成要

    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請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

    減輕其刑。

(二)就犯罪事實欄三部分：

　　核被告陳裕和就附表一（一）編號4至6所為，係犯刑法第30

    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被告陳

    裕和以一行為，提供數門號致數被害人遭詐騙，為想像競合

    犯，請從一重處斷。被告陳裕和以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

    意，將其所申辦之手機門號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係參與詐

    欺取財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請依刑法第30條第

    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三)就犯罪事實欄四部分：

　　1、核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就附表一（一）編號1（即附表中

       最早詐欺行為）所為，均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

       項後段之參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

       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

       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就附表一（一）編號2至11所為，

       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

       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

       罪嫌。

　　2、核被告黃嘉鴻就附表一（一）編號4（即附表中最早詐欺

       行為）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參

       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

       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

       洗錢等罪嫌；就附表一（一）編號5至11所為，係犯刑法

       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

　　3、被告黃科翰、陳乃憶、黃嘉鴻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

       上開（不包含參與犯罪組織部分）犯行，有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3人均以一行為觸犯

       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均依刑法第55條規定，

       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

(四)就犯罪事實欄五部分：

　　1、核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就附表一（二）編號1至3、8、9

       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

       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就

       附表一（二）編號4至7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

       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

       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

       一般洗錢及違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

       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等罪嫌。至於被告2人偽造

       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

       吸收，不另論罪。

　　2、被告黃科翰、陳乃憶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

       ，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3、又被告2人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

       請均依刑法第55條規定，就附表一（二）編號1至3、8、

       9部份，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處斷；就附表一（二）編

       號4至7部分，從一重之高額詐欺取財罪處斷。

(五)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

    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

　　1、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所犯如附表一（一）所示之11次、

       附表一（二）所示之9次加重詐欺取財罪間，其犯意各別

       ，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2、被告黃嘉鴻所犯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如附表一（一）編

       號4至11所示8次加重詐欺取財罪間，其犯意各別，行為

       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沒收：扣案如附表二（一）編號1至31、40所示之物，為本

    案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請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

    宣告沒收。被告4人之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

    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四、具體求刑：被告黃科翰、陳乃憶及黃嘉鴻犯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之罪嫌，詐騙金額甚鉅，造成數名告訴人、被害

    人受有鉅大之財產損害，且被告3人迄未與告訴人、被害人

    和解，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部分，建請就各次犯行量處如附

    表一（一）、（二）所示之刑度；被告黃嘉鴻部分，建請就

    各次犯行量處如附表一（一）編號4至11所示之刑度。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檢　察　官　陳芷儀

附表一：

(一)現場查扣門號申請書與165報案紀錄相同部分：受詐金額以

    當次面交之金額計算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方式 受詐金額 （新臺幣） 門號用途 涉詐手機門號 （電信公司） 手機門號申登人 申辦日期 所犯法條  具體求刑 1 陳貞良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5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范玉麗」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東富投資平台投資「張森林教授」之投資計畫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938,000元 於113年8月19日20時40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遠傳電信） 黃嘉鴻 113年6月30日 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黃嘉鴻） 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參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科翰及陳乃憶） 2年6月（黃科翰及陳乃憶） 2 許綉玲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6月21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孫慶龍、劉雨琪、陳璋華及鴻橋國際營業員」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鴻橋國際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900,000元 於113年8月20日9時34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科翰及陳乃憶） 2年6月（黃科翰及陳乃憶）  3 林士淳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7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肖夢晨」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裕利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400,000元 於113年8月20日19時10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科翰及陳乃憶） 2年（黃科翰及陳乃憶） 4 張海永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8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肖夢晨」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裕利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500,000元 於113年9月26日18時43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陳裕和 113年9月16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科翰及陳乃憶）  2年6月         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參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嘉鴻）   5 周小莉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亮亮老師、張慧美」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百星投資APP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2,000,000元 於113年9月26日17時10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9月 6 陳怡平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6月13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王小婷、迎鑫營業員-樂樂」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迎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370,600元 於113年9月26日22時37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7 徐雅芝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5日22時30分許，以暱稱「吳菲雪」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立倬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250,000元 於113年9月3日17時45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113年8月25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 8 張淑靜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6月14日20時許，以暱稱「劉曉彤、吳欽杉」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下載歐華智能數控中心之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910,000元 於113年9月30日12時48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113年9月17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3月 9 吳淑麗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8月15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張雅琳」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下載傑達智信之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500,000元 於113年8月28日17時13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葉錦生 113年8月15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3月 10 陳永春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3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朱家泓、陳妙萱」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下載傑達智信之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000,000元 於113年8月20日11時56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113年8月15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11 劉碧珠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6月初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梁羽桐」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經由嘉賓投資股份有公司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130,000元 於113年8月21日11時18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二)現場查扣投資單據與165報案紀錄相同部分：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方式 受詐金額 （新臺幣） 165報案平台之投資收據 扣案投資公司文件 所犯法條 具體求刑 1 紀榮隆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劉涵竹、金小曼、順鑫國際官方客服」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760,000元 114年3月21日、114年4月8日、114年4月30日順鑫國際現金儲匯收據各1份 順鑫國際現金儲匯收據（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259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2 張茂誠 （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4月中旬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楊曉婷」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博智網站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700,000元 114年4月21日、114年4月28日之博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114年4月21日博智投資操作協議書各1份 博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 （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273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3月 3 范憲衛（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2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唐信鴻、胡夢雅」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旺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APP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000,000元 114年3月12日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114年3月12日、114年4月2日旺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憑證各1份 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289、307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4 葛龍軍（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3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楊曉婷」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經由旺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5,708,232元 114年3月19日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1份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 4年 5 林美華（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3月24前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張淑芬、胡芸柔、胡均立」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網站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9,050,000元 114年3月24日中投CIC國營交易帳戶現金股票帳戶協議書、114年3月24日、114年4月15日114年4月21日、114年5月22日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各1份 中投CIC國營交易帳戶現金股票帳戶協議書、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323、347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 6年以上 6 黃景南（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林麗娜、復華投信」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國營帳戶營業部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4,185,000元 114年2月26日、114年3月24日、114年3月28日、114年3月28日、114年4月1日、114年4月9日、114年4月18日、114年4月24日、114年5月20日、114年5月23日、114年5月30日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各1份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 6年以上 7 曾益正（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間之不詳時間，向被害人佯稱：簽署恆泰國際投資控股公司及恆泰公司電子帳戶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1,353,439元 114年2月3日恆泰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納款項收據、113年12月30日恆泰投控操作協議書各1份 恆泰投控操作協議書（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383、385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 6年以上 8 曾怡誠（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27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陳思妤」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達均PLUS軟體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69,314元 114年4月1日達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商業操作合約書、達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各1份 達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商業操作合約書（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399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以上 9 廖佳瑜（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5月間之不詳時間，向被害人佯稱：經由永明生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800,000元 114年6月9日永明生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永明生技生技永續操作契約書各1份 永明聲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方章、圓戳章及代表人陳維昭私章各1顆（證物編號40-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411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3月 

附表二：扣案物品清單

(一)搜索地點：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之5

編號 品項 數量 所有人 1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0000000000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2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0000000000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3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無SIM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4 手機 門號1：無SIM 門號2：無SIM　 IMEI1：無法開機 IMEI2：無法開機 1支 黃科翰 5 手機 門號1：無SIM 門號2：無SIM　 IMEI1：未提供密碼 IMEI2：未提供密碼 1支 黃科翰 6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無SIM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7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0000000000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8 手機 門號1：無SIM 門號2：無SIM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9 手機 SIM卡號1：3LY246T425399   SIM卡號2：2LY243T606486   IMEI1：未提供密碼IMEI2：未提供密碼 1支 黃科翰 10 手機門號預付卡申請書 86張 黃科翰 11 手寫雜項筆記 21張 黃科翰 12 假投資公司之投資契約、合約及現金收據憑證 22張 黃科翰 13 手機 門號：無SIM卡 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陳乃憶 14 手機 門號1：無SIM卡 門號2：無SIM卡 IMEI1：未提供密碼 IMEI2：未提供密碼 1支 陳乃憶 15 手機 SIM卡號：000000000000000000  IMEI：未提供密碼 1支 陳乃憶 16 手機 SIM卡號：0000000000000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陳乃憶 17 手機 門號1：無SIM卡 門號2：無SIM卡 IMEI1：無法開機 IMEI2：無法開機 1支 陳乃憶 18 手機 門號1：無SIM卡 門號2：無SIM卡 IMEI1：無法開機 IMEI2：無法開機 1支 陳乃憶 19 平板電腦 1台 陳乃憶 20 平板電腦 1台 陳乃憶 21 白色筆記本 1本 黃科翰 22 咖啡色筆記本 1本 陳乃憶 23 筆記型電腦 1台 黃科翰 24 筆記型電腦 1台 黃科翰 25 筆記型電腦 1台 陳乃憶 26 筆記型電腦 1台 陳乃憶 27 卡套 11張 黃科翰 28 空卡 28張 黃科翰 29 SIM卡 36張 黃科翰 30 空卡申請書 1份 黃科翰 31 SIM卡含申請書 1份 黃科翰 32 吸食器 1組 黃科翰 33 磅秤 1台 黃科翰 34 毒品安非他命 2.76公克 黃科翰 35 毒品安非他命 3.64公克 黃科翰 36 毒品安非他命 3.61公克 黃科翰 37 毒品安非他命 2.23公克 陳乃憶 38 毒品安非他命 3.23公克 陳乃憶 39 毒品安非他命 3.66公克 陳乃憶 40 印章 3顆 黃科翰 

(二)搜索地點：高雄市○○路000號5樓

編號 品項 數量 所有人 1 未查扣物品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易字第224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裕和


                    籍設高雄市○○區○○○路00號（高雄○○○○○○○○）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緝字第1588號、第1589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4年度簡字第4795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附件一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
二、適用法規範之說明
（一）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法院於審理後，認應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判決之諭知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3項、第452條、第451條之1第4項第3款定有明文。
（二）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又依刑事訴訟法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8條前段、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案件是否已經起訴，應以檢察官起訴繫屬之先後為準，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不得為審判之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避免一罪兩判（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63號判決意旨參考）。而所謂同一案件，係指所訴兩案之被告相同，被訴之犯罪事實亦屬同一者而言；接續犯、吸收犯、結合犯、加重結果犯及刑法修正前之常業犯等實質上一罪，暨想像競合犯、刑法修正前之牽連犯、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者，均屬同一事實（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899號判決意旨參考）。
三、經查：
（一）被告陳裕和前業因涉交付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SIM卡予他人，致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用以對被害人張海永、周小莉、陳怡平、徐雅芝、張淑靜等人施用詐術，因而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從而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詳如附件二所載，下稱前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29873號等提起公訴，並於民國114年10月3日繫屬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4年度金訴字第4279號為審理而未經判決確定，有該案起訴書列印本、法院前案紀錄表等件在卷可查，堪以認定。
（二）被告嗣於本案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訴指其因交付前揭行動電話門號SIM卡予他人使用，致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用以對被害人盧妤娟、朱卉菁等人施用詐術，因而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而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嫌（詳如附件一所載），並據以向本院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於114年10月13日繫屬本院，有本院刑事科收（分）案戳章、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等件在卷可憑，另堪認定。
（三）茲查被告本案所涉犯罪嫌疑事實，其被害人與前案雖不相同，惟因被告所涉交付行動電話門號SIM卡予他人使用之行為僅有1個，如確成立犯罪，應係以1行為觸犯數罪名，而屬裁判上一罪，依上說明，當屬同一案件，而應由繫屬在先之（前案）法院審判之。檢察官未及注意及此，誤向本院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應有未洽。又本院既為繫屬在後之法院，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即應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林軒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蔡靜雯
【附件一：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緝字第1588號
　　　　　　　　　　　　　　　　　 114年度偵緝字第1589號
　　被　　　告　陳裕和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裕和可預見將個人之手機門號提供予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財產犯罪，竟仍基於縱幫助他人犯詐欺取財，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9月16日某時許，在在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某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門市外，將其向台灣大哥大所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A門號)、0000000000號門號(下稱B門號)SIM卡交付予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而容任該人及所屬詐欺集團使用上開門號作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嗣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揭A、B門號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聯絡，(一)於113年7月間起，以通訊軟體LINE向盧妤娟佯稱：可以投資獲利云云，並於113年9月4日11時2分許，以A門號撥打電話給盧妤娟，與其聯繫面交取款事宜，致盧妤娟陷於錯誤，於同日11時許，在臺北市○○區○○路○段000號「麥當勞-信義店」，交付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予詐欺集團指派前來收款之詐欺車手。(二)於113年7月間起，冒用「萬圳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名義，以通訊軟體LINE向朱卉菁佯稱可以投資獲利云云，並於113年10月4日以B門號撥打電話給朱卉菁，與其聯繫面交取款事宜，致朱卉菁陷於錯誤，而於同日20時20分許，在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前，交付100萬元予詐欺集團指派前來收款之詐欺車手。嗣因盧妤娟、朱卉菁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盧妤娟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朱卉菁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陳裕和固坦承有提供上開門號給他人，惟矢口否認有何前揭犯行，辯稱：我有辦給我朋友，因為我沒有錢吃飯，朋友給我幾百元吃飯，我朋友我不知道名字，我沒有想那麼多云云。經查：
(一)告訴人盧妤娟、朱卉菁2人遭詐欺集團詐騙而交付上開款項予車手乙情，業據告訴人2人於警詢時指訴綦詳，並有渠等提供之對話紀錄截圖、通話紀錄截圖、收據、協議書、存款憑證、A、B門號通聯調閱查詢單各1份在卷可稽。
(二)參以申辦門號之程序簡便，若無特殊情形，一般人皆可輕易申辦，被告自承不知朋友姓名，僅因貪圖小利，竟任意提供上門號供該人使用，顯與常情相違。況犯罪集團藉以收集人頭門號，以遂行不法行為，並趁此躲避檢警追緝等情，已廣為大眾傳播媒體披露，被告為具有相當智識之成年人，是其對於提供門號予不熟識之人，可能會被利用作為實行詐欺犯罪之工具一事，理應有所預見，竟仍交付其申設之上開門號予他人，致詐欺集團使用本案門號遂行詐欺取財犯行，被告顯具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又被告已一行為同時交付2門號予詐欺集團使用，致告訴人2人受騙，係一行為觸犯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處。末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而為詐欺取財罪，請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審酌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檢　察　官　甘 若 蘋


【附件二：前案起訴書】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9873號
114年度偵字第29874號
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
　　被　　　告　黃科翰　男　38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19樓
　　　　　　　　　　　　居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之5
　　　　　　　　　　　　（現於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羈押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謝念廷律師

　　被　　　告　陳乃憶　女　4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8樓之5
　　　　　　　　　　　　（現於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附設臺中看守所女子分所羈押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楊曜宇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黃嘉鴻　男　5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高雄市○○區○○路00巷0號（
　　　　　　　　　　　　高雄○○○○○○○○）
　　　　　　　　　　　　現居嘉義縣○○鄉○○村○○○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裕和　男　5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高雄市○○區○○○路00號（高雄○○○○○○○○）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科翰、陳乃憶、黃嘉鴻於民國113年6月前之不詳時間，加入真實姓名年籍不詳之「財神爺」、「財草」、「小支」及「正財小勞勃」等人所屬之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由黃科翰、陳乃憶擔任本案詐欺集團提供人頭門號及偽造投資文件之人，黃科翰負責收購、販售手機門號與本案詐欺集團及製作車手面交時所需之假投資公司相關文件及印章，陳乃憶負責處理會計帳務、提供虛擬貨幣錢包收受犯罪所得及負責刻印假投資公司印章之工作，並將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之5作為管理所收購手機門號之處所，於該址協助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其所販售之手機門號驗證。黃嘉鴻（與黃科翰為叔姪關係）則受黃科翰委託，利用街友經濟拮据之困境，仲介同住於高雄市衛武營都會公園內之不特定街友，使其等以自身名義申辦手機門號預付卡，並將所申辦之預付卡以每張新臺幣（下同）400至600元之代價售予黃科翰，黃科翰則於約定時間駕車搭載門號申辦人、或由黃嘉鴻帶同門號申辦人至高雄市之不特定電信門市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之預付卡。黃科翰復將所收購之預付卡以每張2,000至2,500元之價格出售，並以空軍一號、國際貨運公司寄送手機門號SIM卡與國內客戶，或以提供手機門號收取通訊軟體驗證碼之方式將所收購之門號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供其作為詐欺工具撥打予不特定被害人。黃科翰及陳乃憶另委託不知情之「誌仁印鋪」負責人陳漢滕刻印多間投資公司之大小章、發票章、負責人私章及印章電子檔案，用於偽造假投資公司之收據、協議書等資料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面交車手交付予不特定被害人詐取金錢。
二、黃嘉鴻依其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應可知悉一般人均可以自行申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如非意圖供犯罪使用，無使用他人所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之必要，明知其將自己所申辦行動電話門號SIM卡提供與他人使用，該人將可能藉由該蒐集所得之行動電話門號SIM卡作為詐欺取財之工具，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以達到避免身分曝光，並逃避檢警人員之追緝，而其發生並不違背自己本意之情況下，基於幫助他人犯詐欺取財罪之不確定故意，先於附表一（一）編號1所示之時間，前往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預付卡，並於申辦同日之不詳時間，在高雄市之不詳地點，將上開門號及門號申請書交付與黃科翰，再由黃科翰交付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行動電話門號後，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以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示之方式，詐騙如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示之被害人，致其等陷於錯誤，復於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示之時間，以上開行動電話門號撥打電話與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示之被害人聯繫現場面交款項事宜。嗣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示之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三、陳裕和依其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應可知悉一般人均可以自行申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如非意圖供犯罪使用，無使用他人所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之必要，並可預見其將自己所申辦行動電話門號SIM卡提供與他人使用，該人將可能藉由該蒐集所得之行動電話門號SIM卡作為詐欺取財之工具，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以達到避免身分曝光，並逃避檢警人員之追緝，而其發生並不違背自己本意之情況下，基於幫助他人犯詐欺取財罪之不確定故意，先於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時間，前往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申辦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之預付卡3張，並於申辦同日之不詳時間，在高雄市不詳地點，以1支門號400元之代價將上開3支門號出售與黃科翰，再由黃科翰交付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行動電話門號後，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以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方式，詐騙如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被害人，致其等陷於錯誤，復於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時間，以上開行動電話門號撥打電話與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被害人聯繫現場面交款項事宜。嗣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四、黃科翰、陳乃憶及黃嘉鴻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一般洗錢及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聯絡，先由黃嘉鴻在其居住之高雄市鳳山區衛武營都會公園，招攬經濟拮据之陳裕和及葉錦生（葉錦生涉犯幫助詐欺罪嫌部分，另行偵辦中）等街友，於附表一（一）所示之時間至電信門市申辦附表一（一）所示之手機門號，並以1支門號400至600元之代價交付黃嘉鴻，黃科翰則支付1支門號1,500元之仲介費用（含申辦門號手續費）與黃嘉鴻。嗣黃科翰取得附表一（一）所示門號之SIM卡及申請書後，以1支門號2,000至2,500元之代價出售上開門號，並以空軍一號及國際貨運將上開門號之SIM卡寄送至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定之處所，以此方式將附表一（一）所示之門號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陳乃憶則提供其所有之虛擬貨幣錢包收取交易對價。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附表一（一）所示之門號後，先以附表一（一）所示之方式詐騙如附表一（一）所示之被害人，致其等陷於錯誤，復於附表一（一）所示之時間，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附表一（一）所示之門號撥打電話與附表一（一）所示之被害人聯繫現場面交款項事宜，其等遂依指示至指定之處所交付如附表一（一）所示之款項，並指派真實年籍不詳之車手到場收款，復以不詳方式將所收取之款項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而掩飾、隱匿上開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嗣附表一（一）所示之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五、黃科翰、陳乃憶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於114年2月前之不詳時間，以不詳方式偽造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公司文件，並至址設高雄市鳳山區之「誌仁印鋪」，委託不知情之陳漢滕刻印假投資公司之大小章、發票章、負責人私章及製作印文之電子檔案後，將蓋有前開偽刻印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公司文件以不詳方式交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文件後，先以附表一（二）所示之方式詐騙附表一（二）所示之被害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交付附表一（二）所示之款項與真實年籍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面交車手，面交車手並交付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契約書及收據憑證等文件與被害人，致其等誤信其所交付之款項確為投資款項，復以不詳方式將款項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而掩飾、隱匿上開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嗣附表一（二）所示之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六、嗣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電信偵查大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等單位，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於114年6月3日14時40分許，至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之5執行搜索，當場查扣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其中包含用以詐騙附表一（一）被害人之涉詐門號申請書、附表一（二）被害人之投資文件及單據、相關簿冊紀錄及毒品（黃科翰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嫌部分另案偵辦中）等物。
七、案經紀榮隆、范憲衛、葛龍軍、林美華、黃景南、曾益正、曾怡誠、廖佳瑜、陳貞良、許綉玲、林士淳、張海永、周小莉、陳怡平、徐雅芝、張淑靜、吳淑麗、陳永春、劉碧珠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黃科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坦承經由被告黃嘉鴻向不特定人收購手機門號後，於TELEGRAM群組內以1張2,000至2,500元之價格出售手機門號預付卡，利用空軍一號及國際貨運等方式將門號預付卡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且於門號到期後，聯繫該門號申登人至電信門市補卡，以利門號繼續使用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不清楚為何門號被用於詐欺被害人，我在出售時有再三叮囑買家不能將向我購買之手機門號用於詐騙等語。
(2)坦承有與被告陳乃憶至印章店委託刻印扣案之印章及列印扣案之投資收據、憑證等文件，惟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沒有偽造上開文件或用以詐欺他人，是TELEGRAM群組內有人會上傳圖檔請我幫忙列印後檢視並將圖檔製作印文電子檔等語。
(3)坦承以被告陳乃憶所有之虛擬貨幣錢包收取販售手機門號之報酬之事實。



		2

		被告陳乃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具結後之證述

		(1)坦承與被告黃科翰至高雄向被告黃嘉鴻及其友人收購手機門號，並以收購之手機門號協助本案詐欺集團收受通訊軟體LINE之驗證碼，及以其所有之虛擬貨幣錢包收受被告黃科翰出售門號及代收驗證碼之款項、依被告黃科翰指示記帳等事實。
(2)坦承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傳送至TELEGRAM群組內之假公司名稱，指示證人陳漢滕刻印多間公司大小章、發票章、負責人私章及印章電子檔案，負責統計刻印費用並支付款項與證人陳漢滕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不清楚這些印章及扣案投資文件之用途等語。
(3)證明被告陳乃憶以TELEGRAM暱稱「楚曼漫」、暱稱「楚楚」、被告黃科翰以TELEGRAM暱稱「絕命集團*碰皮*」、LINE暱稱「黃默默」之帳號與本案詐欺集團聯絡，及被告黃科翰以空軍一號寄送手機門號SIM卡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事實。



		3

		被告黃嘉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具結後之證述

		證明證人黃嘉鴻於114年6月30日申辦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並將上開門號之預付卡交與被告黃科翰使用，另介紹他人申辦手機門號與被告黃科翰，並因而獲取1,000元報酬之事實。



		4

		被告陳裕和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具結後之證述

		證明被告黃嘉鴻前於113年間向被告陳裕和表示，其姪子即被告黃科翰欲以一支門號400元之代價收購手機門號，被告陳裕和應允後，被告黃嘉鴻遂聯繫被告黃科翰駕車搭載被告陳裕和至高雄市之電信門市申辦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等手機門號預付卡，並將上開門號預付卡交與被告黃嘉鴻及黃科翰，以換取現金之事實。



		5

		證人葉錦生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證人葉錦生於113年7月至8月間之不詳時間，經被告黃嘉鴻介紹至高雄市之台灣大哥大電信門市申辦手機門號預付卡3支後交與被告黃嘉鴻，被告黃嘉鴻則當場交付現金1,200元與證人葉錦生，嗣於113年9月間之不詳時間，偕同被告黃科翰至高雄市之台灣大哥大門市及中華電信門市，分別申辦手機門號預付卡各1支後交與被告黃科翰，被告黃科翰當場交付現金1,200與證人葉錦生等事實。



		6

		證人陳漢滕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陳漢滕與被告黃科翰（暱稱「黃默默」）及被告陳乃憶（暱稱「楚楚」）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

		證明證人陳漢滕於113年間之不詳時間，受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委託以每顆「電子私章檔案」及「實體印章」收取30元、「發票橢圓電子章」收取50元、「發票橢圓實體章」收取130元、「四角公司電子章」收取50元、「四角公司實體章」收取120元之代價，刻印多間公司大小章、發票章、負責人私章及印章電子檔案，並將上開資料交付與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費用則由證人陳漢滕統計後向被告陳乃憶結算收取等事實。



		7

		證人陳怡瑾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證人陳怡瑾（涉嫌詐欺罪嫌部份，為警另行偵辦中）於不詳時間、地點，以每支門號7,500元之代價，向Telegram 暱稱「絕命集團*碰皮*」之被告黃科翰購買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等門號之預付卡，並將款項匯入被告黃科翰所有之銀行帳戶或被告黃科翰指定之虛擬貨幣錢包，並以上開購買之門號詐騙被害人等事實。



		8

		告訴人紀榮隆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順鑫國際現金儲匯收據

		證明告訴人紀榮隆遭詐之過程。



		9

		被害人張茂誠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博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及投資操作協議書

		證明被害人張茂誠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0

		告訴人范憲衛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及現金收據憑證

		證明告訴人范憲衛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1

		告訴人葛龍軍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

		證明告訴人葛龍軍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2

		告訴人林美華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中投CIC國營交易帳戶現金股票帳戶協議書及現金收據

		證明告訴人林美華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3

		告訴人黃景南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

		證明告訴人黃景南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4

		告訴人曾益正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恆泰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納款項收據及投控操作協議書

		證明告訴人曾益正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5

		告訴人曾怡誠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達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商業操作合約書及存款憑證

		證明告訴人曾怡誠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6

		告訴人廖佳瑜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永明生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及永續操作契約書

		證明告訴人廖佳瑜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7

		告訴人陳貞良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陳貞良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8

		告訴人許綉玲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許綉玲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9

		告訴人林士淳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通話紀錄截圖

		證明告訴人林士淳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0

		告訴人張海永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張海永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1

		告訴人周小莉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周小莉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2

		告訴人陳怡平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陳怡平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3

		告訴人徐雅芝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通話紀錄截圖

		證明告訴人徐雅芝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4

		告訴人張淑靜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張淑靜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5

		告訴人吳淑麗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通話紀錄截圖

		證明告訴人吳淑麗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6

		告訴人陳永春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陳永春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7

		告訴人劉碧珠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劉碧珠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8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1675號搜索票、刑事警察局電信偵查大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品照片

		證明於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住處扣得大量手機門號SIM卡、手機、手機門號預付卡申請書、筆記型電腦及投資操作協議及投資收據文件等物之事實。



		29

		附表一（一）所示涉詐門號之行動電話門號聲請書、門號申登人查詢結果

		證明被告黃科翰向附表一（一）所示之人收購附表一（一）所示之手機門號後，將門號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撥打電話詐欺告訴人陳貞良、許綉玲、林士淳、張海永、周小莉、陳怡平、徐雅芝、張淑靜、吳淑麗、陳永春、劉碧珠之事實。



		30

		被告黃科翰手寫筆記翻拍照片

		證明被告黃科翰將其所收購之手機門號預付卡交付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並於出售之預付卡到期無法使用時，聯繫該手機門號申登人至電信門市辦理補卡，並協助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列印面交車手使用之投資文件及刻印印章等事實。



		31

		被告黃科翰手機之TELEGRAM及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筆電帳冊截圖、假投資詐欺公司大小章

		證明被告黃科翰將其所收購之門號出售與本案詐欺集團，並用於詐欺如附表一（一）所示之被害人，並指示不知情之證人陳漢滕刻印假投資詐騙公司之印章及印文電子檔供詐欺機房使用之事實。



		32

		被告陳乃憶手機之對話紀錄截圖

		證明被告陳乃憶與黃科翰共同販賣手機門與詐騙集團、接收通訊軟體LINE帳號認證之驗證碼簡訊及以被告陳乃憶所有之虛擬貨幣錢包收取犯罪所得、製作假投資公司大小章之電子檔供本案詐欺集團車手使用等事實。



		33

		被告黃嘉鴻與被告黃科翰之對話紀錄截圖

		證明被告黃嘉鴻仲介友人販賣手機門號預付卡與被告黃科翰之事實。



		34

		證人陳怡瑾與TELEGRAM暱稱「絕命集團*碰皮」之對話紀錄截圖及翻拍照片、空軍一號114年5月19日寄貨租用單

		證明證人陳怡瑾向被告黃科翰表示其先前購買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於114年4月19日因涉詐遭停話，被告黃科翰遂請證人陳怡瑾將上開門號SIM卡寄送至臺中之超商，收件人為黃科翰，被告黃科翰另於114年5月19日以空軍一號寄送0000000000、0000000000號門號與證人陳怡瑾後，提供其所有之銀行帳號及虛擬貨幣錢包地址供證人陳怡瑾匯付價金等事實。



		35

		被告黃科翰、陳乃憶住處扣得門號申請書之人頭門號申登人與165被害人報案紀錄比對表

		證明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住處所扣得門號申請書之手機門號，均被使用於詐騙被害人之事實。



		36

		被告黃科翰、陳乃憶住處扣得之投資憑證與165報案紀錄被害人比對表、扣案投資憑證及165被害人報案紀錄所附之投資文件照片

		證明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住處所扣得之投資憑證、單據及公司印鑑，與165防詐平臺之被害人所簽立之投資收款收據、協議書及公司用印均相同等事實。







二、論罪科刑：
(一)就犯罪事實欄二部分：
　　核被告黃嘉鴻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被告黃嘉鴻以一行為，致數被害人遭詐騙，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處斷。被告黃嘉鴻以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將其所申辦之手機門號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係參與詐欺取財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請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二)就犯罪事實欄三部分：
　　核被告陳裕和就附表一（一）編號4至6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被告陳裕和以一行為，提供數門號致數被害人遭詐騙，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處斷。被告陳裕和以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將其所申辦之手機門號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係參與詐欺取財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請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三)就犯罪事實欄四部分：
　　1、核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就附表一（一）編號1（即附表中最早詐欺行為）所為，均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參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就附表一（一）編號2至11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
　　2、核被告黃嘉鴻就附表一（一）編號4（即附表中最早詐欺行為）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參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就附表一（一）編號5至1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
　　3、被告黃科翰、陳乃憶、黃嘉鴻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不包含參與犯罪組織部分）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3人均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均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
(四)就犯罪事實欄五部分：
　　1、核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就附表一（二）編號1至3、8、9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就附表一（二）編號4至7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及違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等罪嫌。至於被告2人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2、被告黃科翰、陳乃憶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3、又被告2人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均依刑法第55條規定，就附表一（二）編號1至3、8、9部份，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處斷；就附表一（二）編號4至7部分，從一重之高額詐欺取財罪處斷。
(五)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
　　1、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所犯如附表一（一）所示之11次、附表一（二）所示之9次加重詐欺取財罪間，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2、被告黃嘉鴻所犯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如附表一（一）編號4至11所示8次加重詐欺取財罪間，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沒收：扣案如附表二（一）編號1至31、40所示之物，為本案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請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被告4人之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四、具體求刑：被告黃科翰、陳乃憶及黃嘉鴻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嫌，詐騙金額甚鉅，造成數名告訴人、被害人受有鉅大之財產損害，且被告3人迄未與告訴人、被害人和解，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部分，建請就各次犯行量處如附表一（一）、（二）所示之刑度；被告黃嘉鴻部分，建請就各次犯行量處如附表一（一）編號4至11所示之刑度。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檢　察　官　陳芷儀
附表一：
(一)現場查扣門號申請書與165報案紀錄相同部分：受詐金額以當次面交之金額計算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方式

		受詐金額
（新臺幣）

		門號用途

		涉詐手機門號
（電信公司）

		手機門號申登人

		申辦日期

		所犯法條

		


		具體求刑



		1

		陳貞良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5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范玉麗」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東富投資平台投資「張森林教授」之投資計畫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938,000元

		於113年8月19日20時40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遠傳電信）

		黃嘉鴻

		113年6月30日

		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黃嘉鴻）

		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參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科翰及陳乃憶）

		2年6月（黃科翰及陳乃憶）



		2

		許綉玲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6月21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孫慶龍、劉雨琪、陳璋華及鴻橋國際營業員」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鴻橋國際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900,000元

		於113年8月20日9時34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科翰及陳乃憶）

		2年6月（黃科翰及陳乃憶）





		3

		林士淳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7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肖夢晨」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裕利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400,000元

		於113年8月20日19時10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科翰及陳乃憶）

		2年（黃科翰及陳乃憶）



		4

		張海永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8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肖夢晨」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裕利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500,000元

		於113年9月26日18時43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陳裕和

		113年9月16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科翰及陳乃憶）

		


		2年6月



		


		


		


		


		


		


		


		


		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參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嘉鴻）

		


		




		5

		周小莉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亮亮老師、張慧美」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百星投資APP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2,000,000元

		於113年9月26日17時10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9月



		6

		陳怡平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6月13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王小婷、迎鑫營業員-樂樂」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迎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370,600元

		於113年9月26日22時37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7

		徐雅芝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5日22時30分許，以暱稱「吳菲雪」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立倬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250,000元

		於113年9月3日17時45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113年8月25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



		8

		張淑靜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6月14日20時許，以暱稱「劉曉彤、吳欽杉」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下載歐華智能數控中心之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910,000元

		於113年9月30日12時48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113年9月17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3月



		9

		吳淑麗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8月15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張雅琳」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下載傑達智信之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500,000元

		於113年8月28日17時13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葉錦生

		113年8月15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3月



		10

		陳永春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3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朱家泓、陳妙萱」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下載傑達智信之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000,000元

		於113年8月20日11時56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113年8月15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11

		劉碧珠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6月初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梁羽桐」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經由嘉賓投資股份有公司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130,000元

		於113年8月21日11時18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二)現場查扣投資單據與165報案紀錄相同部分：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方式

		受詐金額
（新臺幣）

		165報案平台之投資收據

		扣案投資公司文件

		所犯法條

		具體求刑



		1

		紀榮隆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劉涵竹、金小曼、順鑫國際官方客服」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760,000元

		114年3月21日、114年4月8日、114年4月30日順鑫國際現金儲匯收據各1份

		順鑫國際現金儲匯收據（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259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2

		張茂誠
（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4月中旬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楊曉婷」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博智網站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700,000元

		114年4月21日、114年4月28日之博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114年4月21日博智投資操作協議書各1份

		博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
（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273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3月



		3

		范憲衛（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2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唐信鴻、胡夢雅」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旺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APP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000,000元

		114年3月12日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114年3月12日、114年4月2日旺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憑證各1份

		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289、307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4

		葛龍軍（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3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楊曉婷」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經由旺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5,708,232元

		114年3月19日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1份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

		4年



		5

		林美華（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3月24前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張淑芬、胡芸柔、胡均立」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網站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9,050,000元

		114年3月24日中投CIC國營交易帳戶現金股票帳戶協議書、114年3月24日、114年4月15日114年4月21日、114年5月22日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各1份

		中投CIC國營交易帳戶現金股票帳戶協議書、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323、347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

		6年以上



		6

		黃景南（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林麗娜、復華投信」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國營帳戶營業部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4,185,000元

		114年2月26日、114年3月24日、114年3月28日、114年3月28日、114年4月1日、114年4月9日、114年4月18日、114年4月24日、114年5月20日、114年5月23日、114年5月30日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各1份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

		6年以上



		7

		曾益正（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間之不詳時間，向被害人佯稱：簽署恆泰國際投資控股公司及恆泰公司電子帳戶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1,353,439元

		114年2月3日恆泰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納款項收據、113年12月30日恆泰投控操作協議書各1份

		恆泰投控操作協議書（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383、385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

		6年以上



		8

		曾怡誠（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27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陳思妤」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達均PLUS軟體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69,314元

		114年4月1日達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商業操作合約書、達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各1份

		達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商業操作合約書（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399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以上



		9

		廖佳瑜（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5月間之不詳時間，向被害人佯稱：經由永明生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800,000元

		114年6月9日永明生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永明生技生技永續操作契約書各1份

		永明聲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方章、圓戳章及代表人陳維昭私章各1顆（證物編號40-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411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3月







附表二：扣案物品清單
(一)搜索地點：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之5
		編號

		品項

		數量

		所有人



		1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0000000000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2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0000000000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3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無SIM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4

		手機
門號1：無SIM
門號2：無SIM　
IMEI1：無法開機
IMEI2：無法開機

		1支

		黃科翰



		5

		手機
門號1：無SIM
門號2：無SIM　
IMEI1：未提供密碼
IMEI2：未提供密碼

		1支

		黃科翰



		6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無SIM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7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0000000000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8

		手機
門號1：無SIM
門號2：無SIM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9

		手機
SIM卡號1：3LY246T425399 
 SIM卡號2：2LY243T606486 
 IMEI1：未提供密碼IMEI2：未提供密碼

		1支

		黃科翰



		10

		手機門號預付卡申請書

		86張

		黃科翰



		11

		手寫雜項筆記

		21張

		黃科翰



		12

		假投資公司之投資契約、合約及現金收據憑證

		22張

		黃科翰



		13

		手機
門號：無SIM卡
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陳乃憶



		14

		手機
門號1：無SIM卡
門號2：無SIM卡
IMEI1：未提供密碼
IMEI2：未提供密碼

		1支

		陳乃憶



		15

		手機
SIM卡號：000000000000000000 
IMEI：未提供密碼

		1支

		陳乃憶



		16

		手機
SIM卡號：0000000000000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陳乃憶



		17

		手機
門號1：無SIM卡
門號2：無SIM卡
IMEI1：無法開機
IMEI2：無法開機

		1支

		陳乃憶



		18

		手機
門號1：無SIM卡
門號2：無SIM卡
IMEI1：無法開機
IMEI2：無法開機

		1支

		陳乃憶



		19

		平板電腦

		1台

		陳乃憶



		20

		平板電腦

		1台

		陳乃憶



		21

		白色筆記本

		1本

		黃科翰



		22

		咖啡色筆記本

		1本

		陳乃憶



		23

		筆記型電腦

		1台

		黃科翰



		24

		筆記型電腦

		1台

		黃科翰



		25

		筆記型電腦

		1台

		陳乃憶



		26

		筆記型電腦

		1台

		陳乃憶



		27

		卡套

		11張

		黃科翰



		28

		空卡

		28張

		黃科翰



		29

		SIM卡

		36張

		黃科翰



		30

		空卡申請書

		1份

		黃科翰



		31

		SIM卡含申請書

		1份

		黃科翰



		32

		吸食器

		1組

		黃科翰



		33

		磅秤

		1台

		黃科翰



		34

		毒品安非他命

		2.76公克

		黃科翰



		35

		毒品安非他命

		3.64公克

		黃科翰



		36

		毒品安非他命

		3.61公克

		黃科翰



		37

		毒品安非他命

		2.23公克

		陳乃憶



		38

		毒品安非他命

		3.23公克

		陳乃憶



		39

		毒品安非他命

		3.66公克

		陳乃憶



		40

		印章

		3顆

		黃科翰







(二)搜索地點：高雄市○○路000號5樓
		編號

		品項

		數量

		所有人



		1

		未查扣物品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易字第224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裕和



                    籍設高雄市○○區○○○路00號（高雄○○○○○○○○）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緝字第1588號、第1589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4年度簡字第4795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附件一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

二、適用法規範之說明

（一）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法院於審理後，認應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判決之諭知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3項、第452條、第451條之1第4項第3款定有明文。

（二）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又依刑事訴訟法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8條前段、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案件是否已經起訴，應以檢察官起訴繫屬之先後為準，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不得為審判之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避免一罪兩判（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63號判決意旨參考）。而所謂同一案件，係指所訴兩案之被告相同，被訴之犯罪事實亦屬同一者而言；接續犯、吸收犯、結合犯、加重結果犯及刑法修正前之常業犯等實質上一罪，暨想像競合犯、刑法修正前之牽連犯、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者，均屬同一事實（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899號判決意旨參考）。

三、經查：

（一）被告陳裕和前業因涉交付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SIM卡予他人，致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用以對被害人張海永、周小莉、陳怡平、徐雅芝、張淑靜等人施用詐術，因而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從而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詳如附件二所載，下稱前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29873號等提起公訴，並於民國114年10月3日繫屬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4年度金訴字第4279號為審理而未經判決確定，有該案起訴書列印本、法院前案紀錄表等件在卷可查，堪以認定。

（二）被告嗣於本案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訴指其因交付前揭行動電話門號SIM卡予他人使用，致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用以對被害人盧妤娟、朱卉菁等人施用詐術，因而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而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嫌（詳如附件一所載），並據以向本院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於114年10月13日繫屬本院，有本院刑事科收（分）案戳章、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等件在卷可憑，另堪認定。

（三）茲查被告本案所涉犯罪嫌疑事實，其被害人與前案雖不相同，惟因被告所涉交付行動電話門號SIM卡予他人使用之行為僅有1個，如確成立犯罪，應係以1行為觸犯數罪名，而屬裁判上一罪，依上說明，當屬同一案件，而應由繫屬在先之（前案）法院審判之。檢察官未及注意及此，誤向本院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應有未洽。又本院既為繫屬在後之法院，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即應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林軒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蔡靜雯

【附件一：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緝字第1588號

　　　　　　　　　　　　　　　　　 114年度偵緝字第1589號

　　被　　　告　陳裕和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裕和可預見將個人之手機門號提供予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財產犯罪，竟仍基於縱幫助他人犯詐欺取財，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9月16日某時許，在在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某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門市外，將其向台灣大哥大所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A門號)、0000000000號門號(下稱B門號)SIM卡交付予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而容任該人及所屬詐欺集團使用上開門號作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嗣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揭A、B門號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聯絡，(一)於113年7月間起，以通訊軟體LINE向盧妤娟佯稱：可以投資獲利云云，並於113年9月4日11時2分許，以A門號撥打電話給盧妤娟，與其聯繫面交取款事宜，致盧妤娟陷於錯誤，於同日11時許，在臺北市○○區○○路○段000號「麥當勞-信義店」，交付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予詐欺集團指派前來收款之詐欺車手。(二)於113年7月間起，冒用「萬圳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名義，以通訊軟體LINE向朱卉菁佯稱可以投資獲利云云，並於113年10月4日以B門號撥打電話給朱卉菁，與其聯繫面交取款事宜，致朱卉菁陷於錯誤，而於同日20時20分許，在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前，交付100萬元予詐欺集團指派前來收款之詐欺車手。嗣因盧妤娟、朱卉菁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盧妤娟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朱卉菁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陳裕和固坦承有提供上開門號給他人，惟矢口否認有何前揭犯行，辯稱：我有辦給我朋友，因為我沒有錢吃飯，朋友給我幾百元吃飯，我朋友我不知道名字，我沒有想那麼多云云。經查：

(一)告訴人盧妤娟、朱卉菁2人遭詐欺集團詐騙而交付上開款項予車手乙情，業據告訴人2人於警詢時指訴綦詳，並有渠等提供之對話紀錄截圖、通話紀錄截圖、收據、協議書、存款憑證、A、B門號通聯調閱查詢單各1份在卷可稽。

(二)參以申辦門號之程序簡便，若無特殊情形，一般人皆可輕易申辦，被告自承不知朋友姓名，僅因貪圖小利，竟任意提供上門號供該人使用，顯與常情相違。況犯罪集團藉以收集人頭門號，以遂行不法行為，並趁此躲避檢警追緝等情，已廣為大眾傳播媒體披露，被告為具有相當智識之成年人，是其對於提供門號予不熟識之人，可能會被利用作為實行詐欺犯罪之工具一事，理應有所預見，竟仍交付其申設之上開門號予他人，致詐欺集團使用本案門號遂行詐欺取財犯行，被告顯具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又被告已一行為同時交付2門號予詐欺集團使用，致告訴人2人受騙，係一行為觸犯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處。末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而為詐欺取財罪，請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審酌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檢　察　官　甘 若 蘋



【附件二：前案起訴書】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9873號

114年度偵字第29874號

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

　　被　　　告　黃科翰　男　38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19樓　　　　　　　　　　　　居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之5　　　　　　　　　　　　（現於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羈押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謝念廷律師　　被　　　告　陳乃憶　女　4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8樓之5　　　　　　　　　　　　（現於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附設臺中看守所女子分所羈押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楊曜宇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黃嘉鴻　男　5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高雄市○○區○○路00巷0號（　　　　　　　　　　　　高雄○○○○○○○○）　　　　　　　　　　　　現居嘉義縣○○鄉○○村○○○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裕和　男　5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高雄市○○區○○○路00號（高雄○○○○○○○○）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科翰、陳乃憶、黃嘉鴻於民國113年6月前之不詳時間，加入真實姓名年籍不詳之「財神爺」、「財草」、「小支」及「正財小勞勃」等人所屬之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由黃科翰、陳乃憶擔任本案詐欺集團提供人頭門號及偽造投資文件之人，黃科翰負責收購、販售手機門號與本案詐欺集團及製作車手面交時所需之假投資公司相關文件及印章，陳乃憶負責處理會計帳務、提供虛擬貨幣錢包收受犯罪所得及負責刻印假投資公司印章之工作，並將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之5作為管理所收購手機門號之處所，於該址協助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其所販售之手機門號驗證。黃嘉鴻（與黃科翰為叔姪關係）則受黃科翰委託，利用街友經濟拮据之困境，仲介同住於高雄市衛武營都會公園內之不特定街友，使其等以自身名義申辦手機門號預付卡，並將所申辦之預付卡以每張新臺幣（下同）400至600元之代價售予黃科翰，黃科翰則於約定時間駕車搭載門號申辦人、或由黃嘉鴻帶同門號申辦人至高雄市之不特定電信門市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之預付卡。黃科翰復將所收購之預付卡以每張2,000至2,500元之價格出售，並以空軍一號、國際貨運公司寄送手機門號SIM卡與國內客戶，或以提供手機門號收取通訊軟體驗證碼之方式將所收購之門號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供其作為詐欺工具撥打予不特定被害人。黃科翰及陳乃憶另委託不知情之「誌仁印鋪」負責人陳漢滕刻印多間投資公司之大小章、發票章、負責人私章及印章電子檔案，用於偽造假投資公司之收據、協議書等資料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面交車手交付予不特定被害人詐取金錢。

二、黃嘉鴻依其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應可知悉一般人均可以自行申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如非意圖供犯罪使用，無使用他人所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之必要，明知其將自己所申辦行動電話門號SIM卡提供與他人使用，該人將可能藉由該蒐集所得之行動電話門號SIM卡作為詐欺取財之工具，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以達到避免身分曝光，並逃避檢警人員之追緝，而其發生並不違背自己本意之情況下，基於幫助他人犯詐欺取財罪之不確定故意，先於附表一（一）編號1所示之時間，前往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預付卡，並於申辦同日之不詳時間，在高雄市之不詳地點，將上開門號及門號申請書交付與黃科翰，再由黃科翰交付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行動電話門號後，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以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示之方式，詐騙如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示之被害人，致其等陷於錯誤，復於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示之時間，以上開行動電話門號撥打電話與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示之被害人聯繫現場面交款項事宜。嗣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示之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三、陳裕和依其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應可知悉一般人均可以自行申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如非意圖供犯罪使用，無使用他人所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之必要，並可預見其將自己所申辦行動電話門號SIM卡提供與他人使用，該人將可能藉由該蒐集所得之行動電話門號SIM卡作為詐欺取財之工具，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以達到避免身分曝光，並逃避檢警人員之追緝，而其發生並不違背自己本意之情況下，基於幫助他人犯詐欺取財罪之不確定故意，先於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時間，前往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申辦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之預付卡3張，並於申辦同日之不詳時間，在高雄市不詳地點，以1支門號400元之代價將上開3支門號出售與黃科翰，再由黃科翰交付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行動電話門號後，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以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方式，詐騙如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被害人，致其等陷於錯誤，復於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時間，以上開行動電話門號撥打電話與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被害人聯繫現場面交款項事宜。嗣附表一（一）編號4至8所示之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四、黃科翰、陳乃憶及黃嘉鴻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一般洗錢及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聯絡，先由黃嘉鴻在其居住之高雄市鳳山區衛武營都會公園，招攬經濟拮据之陳裕和及葉錦生（葉錦生涉犯幫助詐欺罪嫌部分，另行偵辦中）等街友，於附表一（一）所示之時間至電信門市申辦附表一（一）所示之手機門號，並以1支門號400至600元之代價交付黃嘉鴻，黃科翰則支付1支門號1,500元之仲介費用（含申辦門號手續費）與黃嘉鴻。嗣黃科翰取得附表一（一）所示門號之SIM卡及申請書後，以1支門號2,000至2,500元之代價出售上開門號，並以空軍一號及國際貨運將上開門號之SIM卡寄送至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定之處所，以此方式將附表一（一）所示之門號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陳乃憶則提供其所有之虛擬貨幣錢包收取交易對價。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附表一（一）所示之門號後，先以附表一（一）所示之方式詐騙如附表一（一）所示之被害人，致其等陷於錯誤，復於附表一（一）所示之時間，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附表一（一）所示之門號撥打電話與附表一（一）所示之被害人聯繫現場面交款項事宜，其等遂依指示至指定之處所交付如附表一（一）所示之款項，並指派真實年籍不詳之車手到場收款，復以不詳方式將所收取之款項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而掩飾、隱匿上開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嗣附表一（一）所示之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五、黃科翰、陳乃憶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於114年2月前之不詳時間，以不詳方式偽造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公司文件，並至址設高雄市鳳山區之「誌仁印鋪」，委託不知情之陳漢滕刻印假投資公司之大小章、發票章、負責人私章及製作印文之電子檔案後，將蓋有前開偽刻印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公司文件以不詳方式交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文件後，先以附表一（二）所示之方式詐騙附表一（二）所示之被害人，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交付附表一（二）所示之款項與真實年籍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面交車手，面交車手並交付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契約書及收據憑證等文件與被害人，致其等誤信其所交付之款項確為投資款項，復以不詳方式將款項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而掩飾、隱匿上開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嗣附表一（二）所示之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六、嗣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電信偵查大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等單位，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於114年6月3日14時40分許，至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之5執行搜索，當場查扣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其中包含用以詐騙附表一（一）被害人之涉詐門號申請書、附表一（二）被害人之投資文件及單據、相關簿冊紀錄及毒品（黃科翰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嫌部分另案偵辦中）等物。

七、案經紀榮隆、范憲衛、葛龍軍、林美華、黃景南、曾益正、曾怡誠、廖佳瑜、陳貞良、許綉玲、林士淳、張海永、周小莉、陳怡平、徐雅芝、張淑靜、吳淑麗、陳永春、劉碧珠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黃科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坦承經由被告黃嘉鴻向不特定人收購手機門號後，於TELEGRAM群組內以1張2,000至2,500元之價格出售手機門號預付卡，利用空軍一號及國際貨運等方式將門號預付卡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且於門號到期後，聯繫該門號申登人至電信門市補卡，以利門號繼續使用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不清楚為何門號被用於詐欺被害人，我在出售時有再三叮囑買家不能將向我購買之手機門號用於詐騙等語。 (2)坦承有與被告陳乃憶至印章店委託刻印扣案之印章及列印扣案之投資收據、憑證等文件，惟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沒有偽造上開文件或用以詐欺他人，是TELEGRAM群組內有人會上傳圖檔請我幫忙列印後檢視並將圖檔製作印文電子檔等語。 (3)坦承以被告陳乃憶所有之虛擬貨幣錢包收取販售手機門號之報酬之事實。 2 被告陳乃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具結後之證述 (1)坦承與被告黃科翰至高雄向被告黃嘉鴻及其友人收購手機門號，並以收購之手機門號協助本案詐欺集團收受通訊軟體LINE之驗證碼，及以其所有之虛擬貨幣錢包收受被告黃科翰出售門號及代收驗證碼之款項、依被告黃科翰指示記帳等事實。 (2)坦承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傳送至TELEGRAM群組內之假公司名稱，指示證人陳漢滕刻印多間公司大小章、發票章、負責人私章及印章電子檔案，負責統計刻印費用並支付款項與證人陳漢滕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不清楚這些印章及扣案投資文件之用途等語。 (3)證明被告陳乃憶以TELEGRAM暱稱「楚曼漫」、暱稱「楚楚」、被告黃科翰以TELEGRAM暱稱「絕命集團*碰皮*」、LINE暱稱「黃默默」之帳號與本案詐欺集團聯絡，及被告黃科翰以空軍一號寄送手機門號SIM卡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事實。 3 被告黃嘉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具結後之證述 證明證人黃嘉鴻於114年6月30日申辦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並將上開門號之預付卡交與被告黃科翰使用，另介紹他人申辦手機門號與被告黃科翰，並因而獲取1,000元報酬之事實。 4 被告陳裕和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具結後之證述 證明被告黃嘉鴻前於113年間向被告陳裕和表示，其姪子即被告黃科翰欲以一支門號400元之代價收購手機門號，被告陳裕和應允後，被告黃嘉鴻遂聯繫被告黃科翰駕車搭載被告陳裕和至高雄市之電信門市申辦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等手機門號預付卡，並將上開門號預付卡交與被告黃嘉鴻及黃科翰，以換取現金之事實。 5 證人葉錦生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證人葉錦生於113年7月至8月間之不詳時間，經被告黃嘉鴻介紹至高雄市之台灣大哥大電信門市申辦手機門號預付卡3支後交與被告黃嘉鴻，被告黃嘉鴻則當場交付現金1,200元與證人葉錦生，嗣於113年9月間之不詳時間，偕同被告黃科翰至高雄市之台灣大哥大門市及中華電信門市，分別申辦手機門號預付卡各1支後交與被告黃科翰，被告黃科翰當場交付現金1,200與證人葉錦生等事實。 6 證人陳漢滕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陳漢滕與被告黃科翰（暱稱「黃默默」）及被告陳乃憶（暱稱「楚楚」）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 證明證人陳漢滕於113年間之不詳時間，受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委託以每顆「電子私章檔案」及「實體印章」收取30元、「發票橢圓電子章」收取50元、「發票橢圓實體章」收取130元、「四角公司電子章」收取50元、「四角公司實體章」收取120元之代價，刻印多間公司大小章、發票章、負責人私章及印章電子檔案，並將上開資料交付與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費用則由證人陳漢滕統計後向被告陳乃憶結算收取等事實。 7 證人陳怡瑾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證人陳怡瑾（涉嫌詐欺罪嫌部份，為警另行偵辦中）於不詳時間、地點，以每支門號7,500元之代價，向Telegram 暱稱「絕命集團*碰皮*」之被告黃科翰購買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等門號之預付卡，並將款項匯入被告黃科翰所有之銀行帳戶或被告黃科翰指定之虛擬貨幣錢包，並以上開購買之門號詐騙被害人等事實。 8 告訴人紀榮隆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順鑫國際現金儲匯收據 證明告訴人紀榮隆遭詐之過程。 9 被害人張茂誠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博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及投資操作協議書 證明被害人張茂誠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0 告訴人范憲衛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及現金收據憑證 證明告訴人范憲衛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1 告訴人葛龍軍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 證明告訴人葛龍軍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2 告訴人林美華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中投CIC國營交易帳戶現金股票帳戶協議書及現金收據 證明告訴人林美華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3 告訴人黃景南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 證明告訴人黃景南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4 告訴人曾益正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恆泰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納款項收據及投控操作協議書 證明告訴人曾益正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5 告訴人曾怡誠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達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商業操作合約書及存款憑證 證明告訴人曾怡誠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6 告訴人廖佳瑜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永明生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及永續操作契約書 證明告訴人廖佳瑜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7 告訴人陳貞良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陳貞良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8 告訴人許綉玲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許綉玲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19 告訴人林士淳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通話紀錄截圖 證明告訴人林士淳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0 告訴人張海永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張海永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1 告訴人周小莉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周小莉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2 告訴人陳怡平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陳怡平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3 告訴人徐雅芝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通話紀錄截圖 證明告訴人徐雅芝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4 告訴人張淑靜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張淑靜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5 告訴人吳淑麗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通話紀錄截圖 證明告訴人吳淑麗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6 告訴人陳永春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陳永春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7 告訴人劉碧珠於警詢中之指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證明告訴人劉碧珠遭本案詐欺集團詐騙之過程。 28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1675號搜索票、刑事警察局電信偵查大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品照片 證明於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住處扣得大量手機門號SIM卡、手機、手機門號預付卡申請書、筆記型電腦及投資操作協議及投資收據文件等物之事實。 29 附表一（一）所示涉詐門號之行動電話門號聲請書、門號申登人查詢結果 證明被告黃科翰向附表一（一）所示之人收購附表一（一）所示之手機門號後，將門號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撥打電話詐欺告訴人陳貞良、許綉玲、林士淳、張海永、周小莉、陳怡平、徐雅芝、張淑靜、吳淑麗、陳永春、劉碧珠之事實。 30 被告黃科翰手寫筆記翻拍照片 證明被告黃科翰將其所收購之手機門號預付卡交付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並於出售之預付卡到期無法使用時，聯繫該手機門號申登人至電信門市辦理補卡，並協助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列印面交車手使用之投資文件及刻印印章等事實。 31 被告黃科翰手機之TELEGRAM及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筆電帳冊截圖、假投資詐欺公司大小章 證明被告黃科翰將其所收購之門號出售與本案詐欺集團，並用於詐欺如附表一（一）所示之被害人，並指示不知情之證人陳漢滕刻印假投資詐騙公司之印章及印文電子檔供詐欺機房使用之事實。 32 被告陳乃憶手機之對話紀錄截圖 證明被告陳乃憶與黃科翰共同販賣手機門與詐騙集團、接收通訊軟體LINE帳號認證之驗證碼簡訊及以被告陳乃憶所有之虛擬貨幣錢包收取犯罪所得、製作假投資公司大小章之電子檔供本案詐欺集團車手使用等事實。 33 被告黃嘉鴻與被告黃科翰之對話紀錄截圖 證明被告黃嘉鴻仲介友人販賣手機門號預付卡與被告黃科翰之事實。 34 證人陳怡瑾與TELEGRAM暱稱「絕命集團*碰皮」之對話紀錄截圖及翻拍照片、空軍一號114年5月19日寄貨租用單 證明證人陳怡瑾向被告黃科翰表示其先前購買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於114年4月19日因涉詐遭停話，被告黃科翰遂請證人陳怡瑾將上開門號SIM卡寄送至臺中之超商，收件人為黃科翰，被告黃科翰另於114年5月19日以空軍一號寄送0000000000、0000000000號門號與證人陳怡瑾後，提供其所有之銀行帳號及虛擬貨幣錢包地址供證人陳怡瑾匯付價金等事實。 35 被告黃科翰、陳乃憶住處扣得門號申請書之人頭門號申登人與165被害人報案紀錄比對表 證明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住處所扣得門號申請書之手機門號，均被使用於詐騙被害人之事實。 36 被告黃科翰、陳乃憶住處扣得之投資憑證與165報案紀錄被害人比對表、扣案投資憑證及165被害人報案紀錄所附之投資文件照片 證明被告黃科翰及被告陳乃憶住處所扣得之投資憑證、單據及公司印鑑，與165防詐平臺之被害人所簽立之投資收款收據、協議書及公司用印均相同等事實。 

二、論罪科刑：

(一)就犯罪事實欄二部分：

　　核被告黃嘉鴻附表一（一）編號1至3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被告黃嘉鴻以一行為，致數被害人遭詐騙，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處斷。被告黃嘉鴻以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將其所申辦之手機門號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係參與詐欺取財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請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二)就犯罪事實欄三部分：

　　核被告陳裕和就附表一（一）編號4至6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被告陳裕和以一行為，提供數門號致數被害人遭詐騙，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處斷。被告陳裕和以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將其所申辦之手機門號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係參與詐欺取財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請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三)就犯罪事實欄四部分：

　　1、核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就附表一（一）編號1（即附表中最早詐欺行為）所為，均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參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就附表一（一）編號2至11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

　　2、核被告黃嘉鴻就附表一（一）編號4（即附表中最早詐欺行為）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參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就附表一（一）編號5至1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

　　3、被告黃科翰、陳乃憶、黃嘉鴻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不包含參與犯罪組織部分）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3人均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均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

(四)就犯罪事實欄五部分：

　　1、核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就附表一（二）編號1至3、8、9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就附表一（二）編號4至7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及違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等罪嫌。至於被告2人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2、被告黃科翰、陳乃憶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3、又被告2人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均依刑法第55條規定，就附表一（二）編號1至3、8、9部份，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處斷；就附表一（二）編號4至7部分，從一重之高額詐欺取財罪處斷。

(五)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

　　1、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所犯如附表一（一）所示之11次、附表一（二）所示之9次加重詐欺取財罪間，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2、被告黃嘉鴻所犯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如附表一（一）編號4至11所示8次加重詐欺取財罪間，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沒收：扣案如附表二（一）編號1至31、40所示之物，為本案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請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被告4人之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四、具體求刑：被告黃科翰、陳乃憶及黃嘉鴻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嫌，詐騙金額甚鉅，造成數名告訴人、被害人受有鉅大之財產損害，且被告3人迄未與告訴人、被害人和解，被告黃科翰及陳乃憶部分，建請就各次犯行量處如附表一（一）、（二）所示之刑度；被告黃嘉鴻部分，建請就各次犯行量處如附表一（一）編號4至11所示之刑度。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檢　察　官　陳芷儀

附表一：

(一)現場查扣門號申請書與165報案紀錄相同部分：受詐金額以當次面交之金額計算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方式 受詐金額 （新臺幣） 門號用途 涉詐手機門號 （電信公司） 手機門號申登人 申辦日期 所犯法條  具體求刑 1 陳貞良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5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范玉麗」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東富投資平台投資「張森林教授」之投資計畫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938,000元 於113年8月19日20時40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遠傳電信） 黃嘉鴻 113年6月30日 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黃嘉鴻） 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參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科翰及陳乃憶） 2年6月（黃科翰及陳乃憶） 2 許綉玲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6月21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孫慶龍、劉雨琪、陳璋華及鴻橋國際營業員」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鴻橋國際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900,000元 於113年8月20日9時34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科翰及陳乃憶） 2年6月（黃科翰及陳乃憶）  3 林士淳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7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肖夢晨」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裕利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400,000元 於113年8月20日19時10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科翰及陳乃憶） 2年（黃科翰及陳乃憶） 4 張海永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8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肖夢晨」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裕利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500,000元 於113年9月26日18時43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陳裕和 113年9月16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科翰及陳乃憶）  2年6月         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參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黃嘉鴻）   5 周小莉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亮亮老師、張慧美」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百星投資APP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2,000,000元 於113年9月26日17時10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9月 6 陳怡平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6月13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王小婷、迎鑫營業員-樂樂」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迎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370,600元 於113年9月26日22時37分許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7 徐雅芝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5日22時30分許，以暱稱「吳菲雪」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立倬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250,000元 於113年9月3日17時45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113年8月25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 8 張淑靜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6月14日20時許，以暱稱「劉曉彤、吳欽杉」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下載歐華智能數控中心之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910,000元 於113年9月30日12時48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113年9月17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3月 9 吳淑麗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8月15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張雅琳」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下載傑達智信之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500,000元 於113年8月28日17時13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葉錦生 113年8月15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3月 10 陳永春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7月13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朱家泓、陳妙萱」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下載傑達智信之APP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000,000元 於113年8月20日11時56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0000000000 （台灣大哥大）  113年8月15日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11 劉碧珠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6月初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梁羽桐」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經由嘉賓投資股份有公司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130,000元 於113年8月21日11時18分前之不詳時間以左列門號撥打電話與被害人聯繫面交收款事宜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二)現場查扣投資單據與165報案紀錄相同部分：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方式 受詐金額 （新臺幣） 165報案平台之投資收據 扣案投資公司文件 所犯法條 具體求刑 1 紀榮隆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劉涵竹、金小曼、順鑫國際官方客服」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760,000元 114年3月21日、114年4月8日、114年4月30日順鑫國際現金儲匯收據各1份 順鑫國際現金儲匯收據（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259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2 張茂誠 （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4月中旬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楊曉婷」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博智網站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700,000元 114年4月21日、114年4月28日之博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114年4月21日博智投資操作協議書各1份 博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 （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273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3月 3 范憲衛（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2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唐信鴻、胡夢雅」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旺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APP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000,000元 114年3月12日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114年3月12日、114年4月2日旺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憑證各1份 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289、307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6月 4 葛龍軍（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3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楊曉婷」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經由旺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5,708,232元 114年3月19日旺鴻投資操作協議書1份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 4年 5 林美華（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3月24前之不詳時間，以暱稱「張淑芬、胡芸柔、胡均立」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網站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9,050,000元 114年3月24日中投CIC國營交易帳戶現金股票帳戶協議書、114年3月24日、114年4月15日114年4月21日、114年5月22日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各1份 中投CIC國營交易帳戶現金股票帳戶協議書、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323、347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 6年以上 6 黃景南（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間之不詳時間，以暱稱「林麗娜、復華投信」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國營帳戶營業部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4,185,000元 114年2月26日、114年3月24日、114年3月28日、114年3月28日、114年4月1日、114年4月9日、114年4月18日、114年4月24日、114年5月20日、114年5月23日、114年5月30日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各1份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 6年以上 7 曾益正（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間之不詳時間，向被害人佯稱：簽署恆泰國際投資控股公司及恆泰公司電子帳戶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1,353,439元 114年2月3日恆泰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納款項收據、113年12月30日恆泰投控操作協議書各1份 恆泰投控操作協議書（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383、385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詐欺金額達500萬元之高額詐欺 6年以上 8 曾怡誠（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3年12月27日之不詳時間，以暱稱「陳思妤」之帳號向被害人佯稱：以達均PLUS軟體操作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169,314元 114年4月1日達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商業操作合約書、達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各1份 達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商業操作合約書（證物編號12-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399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以上 9 廖佳瑜（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4年5月間之不詳時間，向被害人佯稱：經由永明生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可獲利等語，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800,000元 114年6月9日永明生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據、永明生技生技永續操作契約書各1份 永明聲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方章、圓戳章及代表人陳維昭私章各1顆（證物編號40-114年度偵字第47747號卷第411頁)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2年3月 

附表二：扣案物品清單

(一)搜索地點：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之5

編號 品項 數量 所有人 1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0000000000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2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0000000000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3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無SIM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4 手機 門號1：無SIM 門號2：無SIM　 IMEI1：無法開機 IMEI2：無法開機 1支 黃科翰 5 手機 門號1：無SIM 門號2：無SIM　 IMEI1：未提供密碼 IMEI2：未提供密碼 1支 黃科翰 6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無SIM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7 手機 門號1：0000000000 門號2：0000000000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8 手機 門號1：無SIM 門號2：無SIM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黃科翰 9 手機 SIM卡號1：3LY246T425399   SIM卡號2：2LY243T606486   IMEI1：未提供密碼IMEI2：未提供密碼 1支 黃科翰 10 手機門號預付卡申請書 86張 黃科翰 11 手寫雜項筆記 21張 黃科翰 12 假投資公司之投資契約、合約及現金收據憑證 22張 黃科翰 13 手機 門號：無SIM卡 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陳乃憶 14 手機 門號1：無SIM卡 門號2：無SIM卡 IMEI1：未提供密碼 IMEI2：未提供密碼 1支 陳乃憶 15 手機 SIM卡號：000000000000000000  IMEI：未提供密碼 1支 陳乃憶 16 手機 SIM卡號：0000000000000 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1支 陳乃憶 17 手機 門號1：無SIM卡 門號2：無SIM卡 IMEI1：無法開機 IMEI2：無法開機 1支 陳乃憶 18 手機 門號1：無SIM卡 門號2：無SIM卡 IMEI1：無法開機 IMEI2：無法開機 1支 陳乃憶 19 平板電腦 1台 陳乃憶 20 平板電腦 1台 陳乃憶 21 白色筆記本 1本 黃科翰 22 咖啡色筆記本 1本 陳乃憶 23 筆記型電腦 1台 黃科翰 24 筆記型電腦 1台 黃科翰 25 筆記型電腦 1台 陳乃憶 26 筆記型電腦 1台 陳乃憶 27 卡套 11張 黃科翰 28 空卡 28張 黃科翰 29 SIM卡 36張 黃科翰 30 空卡申請書 1份 黃科翰 31 SIM卡含申請書 1份 黃科翰 32 吸食器 1組 黃科翰 33 磅秤 1台 黃科翰 34 毒品安非他命 2.76公克 黃科翰 35 毒品安非他命 3.64公克 黃科翰 36 毒品安非他命 3.61公克 黃科翰 37 毒品安非他命 2.23公克 陳乃憶 38 毒品安非他命 3.23公克 陳乃憶 39 毒品安非他命 3.66公克 陳乃憶 40 印章 3顆 黃科翰 

(二)搜索地點：高雄市○○路000號5樓

編號 品項 數量 所有人 1 未查扣物品   





